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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依 照 其 致 大 會 臨 時 報 告  

第 九 段 所 載 決 定 ，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紐 約 聯 合

所開

害賠

文件 

第一 

主席 

商 °

會 ， I t 論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國 就 擬  

償 貴 任 間 題 協 定 草 案 一 事 進 行  

^  委 員 會 共 舉 行 會 議 九 次 ， 

A/AC. 10 5/PV 70-7,5 分 發 。 

期 會 議 所 作 的 決 定 ，遺擧行了 

領 導 下 ，並 商 同 法 律 小 組 委 員

IT 發 射 物 體 進 入 外 空 發

諮 詢 及 緩 商 的 結 果 。

各 次 會 議 速 記 紀 錄 業 經  

依 照 委 員 會 在 其 第 十 二  

若 干 非 正 式 會 議 ，在委 

會 主 席 , 繼 續 進 行 諮 詢

書 

國會 

生損

編爲 

屆會 

員會 

及碌

海

身寸

月 十 二 日 第 七 十 次 會 議 並 同  

( Mar del Plata ) 附近小海站

場 的 科 學 小 組 的 報 告 書 （A/

臺 內 。

表 聲 明 。 各 該 聲 明 全 文 經

^ 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 

意 討 論 應 阿 根 廷 政 府 之 睛 I1Ï往銀 

(Mar Chiquita Station)視 察 火 箭 發  

AC. 10 5/6 9 And Add. 1 ) 。

主 席 的 開 暴 詞 I I 載在附件 

^  时 論 期 間 有 若 干 代 表 團 發  

已 載 入 届 會 速 記 紀 錄 。

"•t 主 席 在 十 二 月 五 日 第 七 十 八 次 會 議 發 表 一 項 聲 明 。 

該 項 聲 明 全 文 轉 載 在 下 面 第 八 段 內 。

委 員 會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第 七 十 八 次 會  

關 於 其 第 十 二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致 大 會 的 報 告 書 。 現將 

各 項 建 議 及 決 定 載 列 於 後 。

議通過

委員會

V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，第 二 十 四 屆 會 ，補編第二  + — 就 （A/ 

7621 ) 。



戴 . 建 議 及 決 定  

擬 IT 關 於 發 射 物 體 進 入 外 空 發 生 損 害 賠 償 貴 任 間 題 協 定 草 案

會 議 發 表 聲 明 ，經 委 員 會 贊 同 ，全/■> 主 席 在 第 七 十 八 次  

文 如 下 ：

(a) 在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三  

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將 發 射 物  

協 定 草 案 卽 速 擬 訂 完 竣 ，提

(b) 因 第 二 十 四 屆 會 開  

委 員 會 有 見 於 它 的 任 務 规 定  

同 法 律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》舆

B ( 二 十 三 ）內 ，大 會 會 睛 外 空 和  

體 進 入 外 空 發 生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間 題  

送 大 會 第 二 十 四 屆 會 ；

幕 時 協 定 草 案 未 能 及 時 完 成 》所以 

，決 定 應 在 它 的 主 席 領 導 下 》並商 

委 員 會 各 委 員 國 進 行 諮 詢 及 嗟 商 》 

以 謀 就 損 害 賠 憤 青 任 間 題 公 約 草 案 達 成 協 議 ，且 委 員 會 至 遲 不  

過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卽 應 擧 行 其 續 開 屆 會 ；

( C ) 委 員 會 廣 事 諮 詢 及 縫 商 之 後 ，於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續 開 屆  

會 ，繼 續 擧 行 會 議 及 諮 詢 ，至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爲 止 ；

( d ) 此 項 諮 詢 及 碌 商 係 在 建 設 性 空 氣 中 進 行 。 各代表團 

的 立 場 因 之 更 爲 明 顯 ，意 見 也 趨 接 近 。

( e ) 大 家 同 意 在 公 約 的 麓 訂 上 主 耍 的 待 決 問 題 是 ：^ 賠 償  

請 求 的 解 決 ；^ 適 用 法 律 的 問 題 ； 貴 任 限 度 的 問 題 ；及■^國 

際 組 織 在 外 空 探 測 及 使 用 上 的 活 動 的 貴 任 問 題 ；

( f ) 有 幾 個 代 表 團 會 提 出 若 于 建 議 並 有 若 干 工 作 文 件 提 出 ;

( g ) 依 照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國 的 公 意 ，對 於 四 個 主 耍 待 決 間  

題 應 當 達 成 整 批 協 議 ；



關於胳

階段 爲

辯國 經

這兩 階

內有 第

有一 諫

9 各代麦 團 似皆同

二 階段則 爲 賠 償 睛

等 原則設 立 一 調 査

應 當均有 一 定 0

內 有 第 三 人 爲 委 員 的 賠 償 睛 求 委 員 會  

有 一 諫 解 ，卽 對 於 此 一 委 員 會 的 結 論  

其 是 此 項 結 論 究 竟 是 屬 於 拘 束 性 質 還  

若 先 達 成 協 議 ，卽 可 能 在 公 約 內 列 入  

員 會 的 規 定 。 第 三 委 員 由 兩 造 協  

倘在一■定 時 期 內 未 能 達 成 此 項 協 議 5 

由 一 國 際 當 局 任 命 之 。 賠 償 請 求 委  

結 論 均 應 以 過 半 數 票 爲 之 ，賠 償 請 求  

提 出 委 員 會 之 具 體 請 求 有 權 處 理 ，委 

賠 償 的 理 由 及 數 額 。 除 這 方 面 已 提  

律 小 組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（A/AC. 105/58 

外 ，另 有 雨 個 提 案 提 出 。 法蘭西代  

列 规 定 ，强 調 它 意 在 作 一 折 衷 提 案 ：

M委 員 會 應 敍 明 其 所 作 決 定 之 理 由  

應 爲 確 定 性 質 ，答 辯 國 及 請 求 國 均  

巴 西 代 表 團 提 出 下 列 规 定 ，强調它意  

提案二

" 委 員 會 之 裁 定 ，倘 經 兩 造 事 先 決 定 ，係屬確 

定 且 有 拘 束 力 ，否 則 委 員 會 作 成 確 定 而 爲 建 議  

性 質 之 截 定 。"

關於設立  

一 點 ，似乎 

的 性 質 ，尤 

是 建 議 性 質 ， 

設立此一委  

議 邏 選 之 ， 

則第三委員  

員會的所有  

委員會僅對  

員會應決定  

出並載在法  

) 內的提案  

表 團 提 出 下

，此項決定  

應遵守 

在 作 一 折 衷



( i l ) 至 於 適 用 法 律 的 問 題 ，意 見 仍 有 紛 歧 。 許多代 

表 團 認 爲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最 適 當 的 根 據 爲 " 國際法》 

計 及 損 害 發 生 地 點 之 法 律 其 他 代 表 團 認 爲 印  

度 草 案 （A/AC. 105/C. 2/L. 3 2/Rev. 2 ) 的有關規 

定 ， " 國 際 法 ，並 計 及 請 求 國 之 法 律 ，且於認爲  

適 當 時 計 及 答 辯 國 之 法 律 ％ 可 作 爲 獲 致 妥 協 解 決  

辦 法 的 最 適 當 根 據 。 除 這 方 面 已 提 出 並 載 在 法  

律 小 組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（A/AC. 105/58 ) 內的提案  

外 ，比 利 時 代 麦 團 提 出 下 列 规 定 ，强 調 它 意 在 充  

作 基 於 印 度 草 案 的 一 個 妥 協 提 案 ：

" 答 舞 國 依 本 公 約 應 付 之 損 害 賠 償 按 照 請 求 國  

及 答 辯 國 協 議 之 法 律 決 定 之 。 無協議時，賠償 

數 額 應 按 國 際 法 並 由 請 求 國 擇 定 答 辯 國 或 其 本  

國 之 法 律 決 定 之 。 "

( ± ü )關 於 貴 任 之 限 度 問 題 ，最 受 贊 成 的 解 決 辦 法 是 對  

於 數 額 不 作 最 高 限 制 。 可 是 ，有 人 說 若 能 對 於  

限 額 獲 致 協 議 ，卽 可 接 受 限 制 。

( i v ) 關 於 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的 問 題 ，看 來 如 果 所 有 其 他  

爭 執 的 問 題 均 告 解 決 ，或 卽 可 能 議 定 一 項 规 定 以  

下 列 諸 原 則 爲 根 據 ••第 一 ，一 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聲  

明 接 受 本 公 約 規 定 之 權 利 及 義 務 ，且 該 組 織 過 半  

數 會 員 國 係 本 公 約 及 關 於 各 國 探 測 及 使 用 外 空 包  

括 月 球 及 其 他 天 體 之 活 動 所 應 遂 守 原 則 之 條 約 之  

蹄 約 國 時 ，本 公 約 之 相 應 條 款 卽 適 用 於 該 組 織 ； 

第 二 ，本 公 約 綺 約 國 且 爲 此 一 組 織 會 員 國 者 應 在



該 組 織 內 採 取 適 當 歩 驟 以 謀 作 出 上 稱 之 聲 明 ； 

第 三 ，一 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依 本 約 對 損 害 應 負 賠 償  

責 任 時 ，賠 償 請 求 須 先 向 該 組 織 提 出 ，唯有該組  

織 於 一 定 時 期 內 仍 未 給 付 應 付 之 敷 額 時 ，此項請 

求 始 得 向 一 個 或 多 個 會 員 國 且 爲 本 公 約 之 綿 約 國  

者 提 出 ；第 四 》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之 財 產 因 外 空 物  

體 遭 受 損 害 時 ，賠 償 請 求 應 由 爲 該 組 織 會 員 國 且  

爲 本 公 約 綿 約 國 之 一 國 提 出 ；

( i ) 各 代 表 園 均 同 意 ，一 九 七 0 年 初 卽 應 恢 復 諮 詢 及 縫 商  

爲 法 律 小 組 委 員 會 下 屆 會 準 傭 ，以 謀 在 最 早 可 能 時 間 就 損 害 賠  

償 貴 任 問 題 公 約 草 案 達 成 協 議 ，委 員 會 且 應 特 别 努 力 及 時 完 成  

公 約 草 案 以 備 提 送 大 會 第 二 + 五 屆 會 。

國 際 探 測 火 箭 發 射 設 施

^  聯 合 國 依 照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三 B ( 二 十 三 ）委派的 

科 學 小 組 已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月 二 日 至 十 日 期 間 視 察 阿 根 廷 銀 海  

( Mar del P la ta )附 近 小 海 （Mar Chiquita ) 的 新 國 際 探 測 火 箭 發

射 站 並 將 其 報 告 書 （A/AC. 105/69 ) 提 送 委 員 會 備 其 在 第 十 二  

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審 查 。

一 g  委 員 會 備 悉 自 從 科 學 小 組 視 察 後 ，該 發 射 站 已 被 正  

式 命 名 爲 銀 海 賽 耳 巴 發 射 站 （CELPA Mar del Plata ) 。

- -  委 員 會 贊 同 科 學 小 組 在 其 報 告 書 第 五 段 中 所 作 的 建  

議 ，卽 依 照 大 會 在 決 議 案 一 八 0  二 （十 七 ）內 核 定 的 基 本 原 則 ， 

銀 海 賽 耳 巴 探 測 火 箭 發 射 設 施 的 工 作 准 由 聯 合 國 主 辦 。



關 於 委 員 會 建 議  

技 術 的 實 際 應 用 一 事 ，委員 

L. 49) 。 該 節 略 全 文 轉 載  

的 代 表 會 在 第 七 十 A 次會議 

提 出 的 問 題 發 表 陳 述 。

直 接 廣 播 衞 星 工 作 小 組

任 命 一 合 格 人  

會 收 到 秘 書 長  

於 附 件 內 。 

就 比 利 時 代 表

員 全 時 負 青 促 進 大 空  

節 略 一 件 （A/AG,105/

在 這 方 面 ，秘書長 

在 第 七 十 五 次 會 議 所

直接廣播衞  

擧 行 另 一 次

星

爲

一 弓 委 員 會 決 定 建 議  

0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 

委 員 會 並 決 定 工 作 小 組 的 兩 次 報 告 書 （

AC. 105/66 And Corr i  And 2 ) 全文

件 ，工 作 小 組 一 九 七 O 年 屆 會 工 作 報 告 書 則 應  

員 會 下 次 届 會 。 應 特 别 注 意 的 是 法 律 小 組 委  

爲 迅 速 完 成 關 於 發 射 物 體 進 入 外 空 所 致 損 害 賠  

定 草 案 。 法 律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於 時 間 容 許 時 審  

書 °

一 九 七 0 年 會 議 方 案

工 作 小 組 應 於 一 九 七  

期 兩 星 期 的 屆 會 。 

A/AC. 105/51 And A/

應 轉 載 爲 本 報 告 書 的 附

提 送 法 律 小 組 委  

員 會 的 首 耍 任 務  

償 貴 任 問 題 的 協  

查 工 作 小 組 報 告

委 員 會 核 定 一 九 七 0 年 會 議 方 案 如 下 ：

外 空 和 平 使 用 一 月 二 十 日 至 聯合國

問 題 委 員 會 二十二日 會 所

科學及技術 四 月 十 四 日 至 聯合國

小 組 委 員 會 二十四日 會 所



直 接 廣 播 衞 星  五 月 十 一 日 至  聯合國

工作小組  二十二日  會 所

法 律 小 組 委 員 會  六 月 八 日 至  日 內 ;^

七月三日

外 空 和 平 使 用  九月一日至  聯合國

問題委員會  十四日  會 所



附 件  

附件臺

一 九 六 九 年 + — 月 十 二 日 委 員 會  

第 七 十 次 會 議 主 席 開 幕 詞

本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決 定 ，豐 

於 大 會 決 議 集 二 四 五 三 B ( 二 + 三 ) 責成它

將 發 封 物 體 進 入 外 空 發 生 損 害 賠 償 貴 任 問 題 協 定 草 案

卽 速 擬 訂 完 较 ，提 送 第 二 十 四 屆 大 會 " ，

故 應 在 委 員 會 主 席 領 導 下 ，並 商 同 法 律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，舆委 

員 會 各 會 員 國 進 行 諮 詢 及 碟 商 ，以 謀 就 損 害 賠 償 青 任 問 題 公 約  

草 案 達 成 協 議 。

此 次 諮 詢 及 緩 商 在 過 去 數 星 期 已 在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參 加 的  

若 干 次 會 議 上 和 各 代 表 .圃 彼 此 之 間 進 行 了 。 大 家 同 意 在 公 約

的 鬚 訂 上 主 耍 的 待 決 問 題 是 ：-^賠 償 請 求 的 解 決 ；" ^適用法律 

的 問 題 ；^ 責 任 限 度 的 問 題 ； 國 際 組 織 在 外 空 探 測 及 使 用 上  

的 活 動 的 青 任 問 題 。 諮 商 時 論 到 這 四 個 問 題 ，尤 其 集 中 於 賠  

償 請 求 的 解 決 及 適 用 的 法 律 的 問 題 。 有 幾 個 代 表 團 會 提 出 若  

干 建 議 並 有 若 干 工 作 文 件 提 出 。 可 是 對 於 這 些 待 決 問 題 未 能  

達 成 協 議 。

就 賠 償 睛 求 的 解 決 而 論 ，各 代 表 團 似 皆 同 意 第 一 階 段 爲 外  

交 談 判 ，第 二 階 段 爲 經 請 求 國 或 答 辯 國 請 求 ，在 封 等 基 礎 上 ， 

設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。 至 於 倘 若 藉 外 交 談 判 或 調 査 委 員 會 均 不 能  

獲 致 解 決 ，第 三 階 段 爲 何 ，意 見 仍 有 紛 歧 。



我 相 信 過 去 這 幾 星 期 的 諮 詢 坦 白 公 開 ，而 且 是 在 建 設 性 空  

氣 裹 進 行 的 。 它 使 各 代 表 團 的 立 場 更 趨 明 顯 ，我 希 望 這 種 情  

形 會 促 進 並 刺 激 進 一 歩 有 用 的 談 判 以 謀 就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問 題 公  

約 草 案 早 日 達 成 協 議 。

我 願 趁 此 機 會 申 謝 各 代 表 團 在 諮 詢 時 的 合 作 。

另 有 一 個 問 題 委 員 會 也 將 願 意 給 予 注 意 。 各 位 記 得 ，委 

員 會 在 其 臨 時 報 告 書 ^ 的 第 十 四 段 內 曾 表 示 備 悉 秘 書 長 已 依 照  

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三 （二 + 三 ） ，商 同 委 員 會 主 席 ，從委員會  

各 委 員 國 中 選 派 一 小 組 科 學 家 於 本 年 十 月 二 日 至 十 日 前 往 阿 根  

廷 視 察 小 海 站 ，俾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該 站 是 否 具 有 聯 合 國 主 持 辦 理  

的 資 格 。 委 員 會 歡 迎 秘 書 長 的 決 定 並 盼 望 接 獲 各 專 家 的 報 告 。

自 從 我 們 上 次 會 議 後 ，專 家 小 組 已 完 成 了 它 的 工 作 並 向 本  

委 員 會 提 出 它 的 報 告 書 （A/AC. 10 5/69 And Add 1 ) 。 該專 

案 小 組 在 其 報 告 書 第 四 及 第 五 段 中 表 示 ，小 海 探 測 火 箭 發 射 站  

係 依 照 一 九 六 二 年 + 二 月 + 四 日 大 會 決 議 案 一 A 0 二 （+ 七 ） 

中 所 載 原 則 設 立 及 經 營 ，專 家 小 組 甚 爲 满 意 ，建 議 委 員 會 核 准  

由 聯 合 國 主 辦 。

我 們 因 此 將 須 就 該 專 家 小 組 所 提 出 的 報 告 書 採 取 適 當 的 行  

動 。 這 垂 便 是 今 天 我 們 續 開 屆 會 需 耍 處 理 的 問 題 。

倫 若 委 員 會 同 意 ，我 建 議 我 們 不 妨 先 處 理 專 家 小 組 所 提 出  

的 報 告 書 （A/AG. 105/69 And Add. 1 ) 。 如 無 異 議 ，我就認 

爲 委 員 會 現 已 決 定 耍 如 此 進 行 。

V 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，第 二 十 四 屆 會 ，補 編 第 二  + — 號 （A/ 

7621) 0



机 曾 印 發 爲 文 件 A/AC. 105/L. 4 9 。 

同 上 ，第 十 二 段 。

附件式

一九六九年十一■月十三日 

秘 書 長 節 略 ..

外 些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在 其 上 屆 會 第 一 期 會 議 通 過 的 報  

告 書 中 》提 出 關 於 秘 書 處 工 作 的 下 列 建 議

" 委 員 會 核 可 由 秘 書 長 任 命 一 合 格 人 員 擔 任 提 倡 實 際 應  

用 外 空 技 衛 的 全 時 職 務 的 建 議 。 據 科 學 及 技 術 小 組 委 員  

會 在 其 報 告 書 （A/AC. 105/55 And Corr i ) 第 二 十 四 段 的  

建 議 ，此 人 應 派 在 聯 合 國 秘 書 處 外 空 事 務 司 內 服 務 D 在 

這 方 面 有 一 提 案 主 張 該 員 應 謙 屬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部 。 也 

有 人 提 議 應 由 秘 書 長 自 由 裁 量 決 定 該 專 家 究 應 在 秘 書 處 內  

那 一 單 位 工 作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並 認 爲 秘 書 長 應 請 文 件 A/ 

AC. 105/L. 4 1 第 二 十 段 提 到 的 部 際 工 作 小 組 檢 时 處 理 外 空  

事 務 的 秘 書 處 安 排 ，嗣 後 再 就 這 個 問 題 向 委 員 會 提 具 報 告  

這 一 部 門 的 秘 書 處 安 挑 ，一 如 其 他 工 作 部 門 ，是 由 秘 書 長  

審 愼 考 慮 所 牽 涉 的 一 切 因 素 之 後 作 成 。 他 在 此 等 事 務 上 運 用  

的 裁 定 權 ，全 看 據 他 的 判 斷 ，秘 書 處 可 以 履 行 其 所 負 青 任 的 最  

有 效 方 式 爲 何 。



秘 書 長 經 部 際 工 作 小 組 協 助 ，頃 已 審 愼 研 究 該 職 位 應 於 秘  

書 處 內 何 處 設 立 的 問 題 。 確 認 這 一 職 員 的 任 命 爲 專 設 及 短 期  

性 質 以 執 行 一 特 定 任 務 ，秘 書 長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該 員 應 派 在 外 空  

事 務 司 ，俾 在 其 職 貴 的 執 行 上 從 那 裏 得 到 一 切 必 需 的 支 助 。

在 外 空 方 面 履 行 他 與 其 他 關 係 部 廳 及 各 專 門 機 關 的 連 格 載 貴 時 ， 

他 也 將 經 由 部 際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舆 秘 書 長 辦 公 廳 保 持 密 切 聯 聲 。

一 如 委 員 會 所 請 ，秘 書 長 嗣 後 擬 就 這 一 部 門 的 秘 書 處 安 挑  

向 委 員 會 提 具 報 告 。 届 時 秘 書 長 自 將 計 及 各 關 係 機 關 內 發 表 的  

的 各 種 意 見 ，同 時 注 意 在 秘 書 處 促 進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的 工 作 上 實  

現 最 佳 協 調 的 需 耍 。

秘 書 長 擬 向 大 會 申 請 所 需 耍 的 預 算 授 權 。



附件尝

直 接 廣 播 衞 星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一 届 會 工 作 報 告 書 ※

~  直 接 廣 播 衞 星 工 作 小 組 於 一 九 六 化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至 二  

十 日 在 聯 合 國 會 所 擧 行 了 一 系 列 的 會 議 。 該 工 作 小 組 的 設 立  

是 爲 研 究 並 報 告 從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的 通 訊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》此 

一 部 門 目 前 及 可 以 預 見 的 發 展 情 形 ，包 括 使 用 者 比 較 費 用 及 其  

他 經 濟 因 素 ，以 及 此 種 發 展 在 社 會 、文 化 、法 律 及 其 他 方 面 所  

牽 涉 的 間 題 。

二' 瑞 典 斯 福 利 吉 斯 廣 播 公 司 董 事 長 Mr. Olof Rydbecfc當 

選 主 席 。 工 作 小 組 舉 行 了 八 次 會 議 。

^  工 作 小 組 會 員 國 代 表 及 專 門 機 關 以 觀 察 員 資 格 參 加 工  

作 小 組 會 議 的 代 表 名 單 載 在 附 錄 豈 內 。

巧 臨 時 議 程 （ A/AC. 105/WG. 3/R. 1 ) 獲 得 通 過 ，載附錄

^  °

^  工 作 小 組 收 到 有 澳 大 利 亞 、加 拿 大 （A/AG. 105/49 )、 

法 蘭 西 、印 度 、義 大 利 、日 本 、瑞 典 （A/AC. 105/49 ) 、美利 

堅 合 衆 國 （A/AC* 105/50 ) 、國 際 電 訊 同 盟 （A/AC. 105/52 ) 

及 聯 合 國 敎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 （文 敎 組 織 ）關 於 直 接 廣 播 衡 星

前 會 用 A/AC. 105/51的 編 號 印 發 。



問 題 的 論 文 。 工 作 小 組 也 據 有 秘 書 處 編 製 的 背 景 文 件 兩 篇 二  

對於使用衞星的直接廣播系統的研究及外空和平使用問題委員會、 

及 其 科 學 及 枝 衛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法 律 小 組 委 員 會 內 各 方 所 作 陳 述  

選 錄 以 及 電 |?1同 盟 及 文 敎 組 織 關 於 直 接 廣 播 衞 星 的 報 告 書 選 錄  ̂

一 九 六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，工 作 小 組 完 成 了 它 對 於 從 衛  

星 直 接 廣 播 的 通 訊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、此 一 部 門 目 前 及 可 以 預  

見 的 發 展 情 形 ，包 括 使 用 者 比 較 費 用 及 其 他 經 濟 因 素 的 研 究 工  

作 。

工 作 小 組 根 據 各 方 提 出 的 工 作 文 件 所 進 行 的 技 術 檢 討  

在 附 錄 春 內 有 一 概 述 。 工 作 小 組 這 次 檢 时 純 粹 爲 了 說 明 的 理  

由 採 用 ：

( a ) 直 接 向 加 强 的 家 庭 接 收 機 ，卽 比 地 上 廣 播 所 需 耍 者 較  

爲 精 巧 的 接 牧 装 置 ，廣 播 電 鹏 的 單 獨 波 道 系 統 的 實 例 十 五 個 ；

( b ) 直 接 向 社 區 或 集 體 接 收 機 ，卽 供 一 所 學 校 或 一 小 村 鎮  

用 或 經 由 某 種 分 配 制 度 的 較 爲 靈 敏 的 接 牧 安 拂 ，廣 播 電 視 的 系  

統 的 實 例 一 個 。

這 些 實 例 僅 顯 示 兩 級 頻 率 ，卽 八 0 0 兆赫兹及十二  

因 提 交 工 作 小 組 的 研 究 報 告 僅 提 到 這 兩 種 頻 率 。

除 考 慮 其 他 頻 率 ？亦 不 預 斷 會 員 國 政 府 一 九 七 0 年 

一 年 ）電 訊 同 盟 世 界 行 政 會 議 審 議 直 接 廣 播 事 務 所  

分 配 時 所 將 採 取 的 決 定 。

千 兆 赫 兹 ， 

但 這 並 不 撮  

( 或一九七  

需頻率帶的

結 論

八' 下 列 一 寛 表 載 列 本 報 告 書 附 錄 春 中 舉 例 的 直 接 衞 星 廣  

播 系 統 內 各 種 耍 素 的 估 計 費 用 及 可 供 使 用 日 期 的 比 較 資 料 。



五十 美 元

用可 能 數

中 ，耍 把

元以 至 二

可 是 衞 星 本 身 的 費 用 未 予 列 入 ，因 爲 這 種 費 用 可 能 差 異 極 大 。 

向 衛 星 播 送 的 地 面 站 費 用 較 低 ，亦 未 包 括 在 內 。 以 现有 未 加  

强 接 收 機 費 用 爲 準 ，並 假 定 大 量 生 產 單 位 在 一 百 萬 或 以 上 ，每 

一 部 接 收 機 的 額 外 費 用 估 計 爲 ：

( a ) 使 用 加 强 接 收 機 向 家 庭 直 接 廣 播 電 視 ：四十美元  

至 二 百 七 十 美 元 ；

( b ) 向 社 區 或 集 體 接 收 装 置 廣 播 電 視 ：一百 

顯 然 若 想 在 很 多 地 點 均 可 收 看 》則 接 收 裝 備 的 增 加 費  

目 很 大 ；例 如 ，倘 若 已 有 一 千 萬 架 電 視 接 收 機 在 使 用  

它 們 ’’ 加 强 ” 以 便 接 牧 衞 星 廣 播 ，費 用 可 能 爲 四 億 美  

十 七 億 美 元 。

A  從 這 次 檢 时 得 出 下 列 一 般 結 論 ；一 律 假 定 適 當 的 頻 率  

分 配 已 經 完 成 ；就 所 建 議 的 任 何 一 種 操 作 系 統 而 言 ，進一歩的

調 亦 不 過 高 的 重 耍 性 ：

已 經 進 展 到 可 以 考 慮 衛 星 的 將 來 發 展 能  

段 ，但 是 作 爲 經 常 作 業 直 接 播 送 電 視 信  

號 到 達 現 有 " 未 加 强 家 庭 接 牧 機 ，則 預 料 在 一 九 七 0 年至一 

九 八 五 年 期 間 仍 無 可 能 。 這 表 示 缺 乏 技 術 方 法 自 衛 星 播 送 足  

够 力 量 的 信 號 ；

(b) 直接廣播 

年 在 技 術 上 已 屬 可  

費 用 太 大 ，恐不實 

天 線 ） ，所 需 費 用  

元 （不 包 括 安 装 費  

耍 視 所 用 頻 率 而 定

事 前 實 驗 工 作 有 怎 樣  

(a) 雖 然 衞 星 技  

够 向 大 衆 直 接 廣 播 的

强

術

階

電

能

際

g

)

視

m

至 加  

可是 

舉例 

雖筒不 

而且可 

這種費

强 的 家 庭 接 牧 機 ，到一九七五  

這 一 系 統 的 地 面 部 份 及 太 空 部 份  

說 ，如欲加强一架家庭接收機 ( 及  

能 準 確 計 算 ，似 乎 至 少 耍 四 十 美  

能 耍 比 這 個 數 目 多 得 很 多 ，一半 

用 方 程 式 包 括 許 多 其 他 因 素 而 且



在 缺 乏 大 量 現 有 常 规 電 視 接 牧 機 的 國 家 中 ，所 適 用 的 費  

便 完 全 不 同 。 至 於 太 空 部 份 ， 目 前 仍 超 出 技 術 現 狀 範  

大的—— 因 此 沉 重 的 —— 轉 播 器 之 發 明 及 發 射 需 要 E 大 

目 前 無 法 估 計 ；發 明 費 用 可 能 高 達 一 億 元 。 因 此 ， 

的 系 統 非 在 預 計 可 行 日 期 之 後 許 多 年 ，極 不 可 能 作 業 務  

用 ；

(C) 對社 區 接 牧 機

發展中 的技術 看 來 9 到

這樣一 個系統 的 發 射 ，

用較低 ° 這 一種 系 統

用數字

圍的强 

費 用 ， 

這類型 

性的使

前正在 

實 °

統 ，費

用 亦 較 低 廉 。

—  o ' 適 當 技 術 的  

素 所 牽 涉 許 多 轉 換 情 事 、 

i 面 及 其 他 參 數 的 不 定 ， 

接 廣 播 系 統 的 設 計 ，並作 

設 計 及 操 作 ，並 保 證 無 線  

實 驗 的 一 切 有 關 結 果 應 該  

會 （無 線 電 諮 委 會 ） ，該 

電 行 政 會 議 奠 定 技 術 基 礎  

種 會 議 所 提 供 的 基 本 管 制  

由衞星直接廣  

盟 作 充 分 及 緊 急 的 考 盧 ； 

上 ，則 在 未 來 的 世 界 無 線  

訂 定 必 耍 的 辦 法 。

的 直 接 廣 播 可 能 近 在 服 前 ，照目 

一 九 七 0 年 代 中 葉 或 卽 可 成 爲 事  

比 計 劃 在 民 衆 家 中 直 接 收 看 的 系  

也 较 易 裝 置 ，在 無 線 電 雜 音 低 的 地 點 費

發 展 、系 統 配 合 的 選 擇 、各 種 系 統 的 耍

費 用 因 素 以 及 直 接 廣 播 的 無 線 電 頻 率  

都 表 示 各 會 員 國 政 府 必 須 繼 續 研 究 直  

適 當 實 驗 ，以 期 改 進 將 來 此 種 系 統 的  

電 頻 率 譜 的 最 佳 使 用 。 這 種 研 究 及  

提 供 電 飘 同 盟 的 國 際 無 線 電 諮 商 委 員  

委 員 會 是 爲 電 訊 同 盟 世 界 及 區 域 無 線  

的 主 管 國 際 機 構 ，衞 星 廣 播 必 須 在 這  

範 圍 內 進 行 。

播 之 無 線 電 頻 率 規 定 也 必 須 由 電 訊 同  

如 果 耍 把 衛 星 直 接 廣 播 放 在 業 務 基 礎  

電 行 政 太 空 事 業 會 議 上 應 爲 這 種 事 務



一 5  工 作 小 組 從 I t 論 中 注 意 到 國 際 合 作 必 然 是 設 置 直 接  

廣 播 衞 星 系 統 的 一 個 重 耍 因 素 。

工 作 小 組 耍 强 調 ，本 報 告 書 內 所 載 資 料 須 根 據 未 來  

知識力P以 修 正 ，此 點 應 請 注 意 。



說 明 性 電 親 衛 星 廣 播 系 統 之 估 計 費 用 及 可 供 使 用 曰 期

8 0 0 兆赫兹 8 0 0 兆赫兹 8 0 0 兆 赫 a 1 2 千兆赫任 1 2 千兆赫任 8 0 0兆赫兹

調 幅 調 幅 M 頻 調 幅 調 頻 調 頻 ，

德 星 重 量 《有 用 ，在 轨 道 中 ） 350-450 1050-1200 250-300 —3200 300-400

( 公 庁 ）
«

衡星費用 - - - - - m
發 射 費 用 （百 萬 美 元 ） 8 - 1 2 2 0 - 2 5 8 - 1 0 > 3 0 8 - 1 2 mrm\cnn

可供使用日期 1977-1978 1978-1980 1977 1982-1985 1975 «

" 加 强 - 設備貴用
o
o
o

( 以 産 量 百 萬 單 位 計 ） *， $ 4 0 $4 0 $ 6 5 $ 2 50 $ 2 7 0
—

衡 星 重 量 （有 用 ，在 轨 道 中 ） 650-750 ~ 3 200 300-400 ? 500-600 7 5 0 -9 0 0

垂( 公 斤 ）

衛 星 費 用 （百 萬 美 元 ） - - - - 15 維

發 射 費 用 （百 萬 美 元 ） 12-16 > 30 8-12 ? 12-16 1^-16
瓶
m\

可供使用曰期 1975-1976 1982-1985 1975 ? 1977-1979 1975 «

* *加 强 • 設 備 費 用
o  
o  

. o

( 以 産 量 百 萬 單 位 計 ） $ 4 0 $4  0 $6 5 $ 2 5 0 $ 2 7 0 1 5 0 ，，*
N

衡 星 重 量 < 有 用 ，在 軌 道 中 ） 1900-2100
0 650-750 ? 1500-1700

( 公 斤 ） .幽

補星費用 - - - - - - 栽
«

發 射 費 用 （百 萬 美 元 ） 20-30 ? 12-16 ? 20-30 m
可供使用日期 1978-1980 ? 1975-1976 ? 1980-1985

邮

«
o
o• 加 强 • 設備眷用

( 以 産 量 百 萬 單 位 計 ） $ 4 0 $ 4 0 $ 6 5 $ 2 5 0 $ 2 7 0
N
co

註 ：所 收 到 之 電 視 畫 面 之 清 晰 程 度 ，除 第 一 例 较 差 外 ，均 與 地 球 上 電 視 所 平 均 牧 到 者 相 同 或 较 接 。 

*  單 獨 波 道 之 社 ® 或 集 體 接 收 装 a ，由 衡 星 轉 播 三 個 電 親 波 道 。

* *  一 九 六 六 年 估 計 數 。

* * * 目 前 估 計 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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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錢霞

直 接 廣 播 衞 星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一 屆 會 議 程

一 九 六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星 期 一  

午 後 三 時 在 聯 合 國 會 所 擧 行

選 擧 主 席 。

I 寸 論 從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之 通 訊 在 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，及此一部  

i l 目 前 及 可 以 預 見 之 發 展 情 形 。

此 種 發 展 在 社 會 、文 化 、法 律 及 其 他 方 面 所 涉 及 之 問 題 。 
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書 。



附錄春

從 衞 星 作 直 接 電 視 廣 播 在  

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之 檢 时

~  現 在 已 可 想 像 在 會 後 十 年 中 從 衛 星 作 直 接 廣 播 在 枝 術

上 將 屬 可 行 。 設 計 一 衛 星 系 統 所 涉 及 的 參 數 甚 夥 ，原敍述所

有 各 f 剑 在 長 不 切 實 際 的 。 從 附 表 所 舉 的 例 子 可 瞭 解  
上 將 屬 可 f r 。

有 各 種 可 能 的 組
-  下 文 僅 时 論 對 實 際 上 選 擇 一 個 系 統 具 有 較 直 接 和 密 切  

關 係 的 一 些 最 重 耍 的 參 數 。

二 . 一  軌 道 選 擇 ： 本 研 究 僅 考 慮 對 地 球 駐 立 的 衛 星 ， 

此 種 衡 星 對 着 地 面 言 保 持 一 固 定 的 位 置 。 舆 此 有 關 的 一 點 是 ， 

所 有 向 工 作 小 組 提 出 的 文 件 均 未 提 議 任 何 其 他 方 式 》而國際電 

1?1同 盟 （電 謀 同 盟 ）所 屬 國 際 無 線 電 諮 商 委 員 會 （無線電諮委  

會 ）研 究 報 告 的 結 論 也 說 使 用 對 地 球 駐 立 的 衡 星 ，具 有 重 耍 優  

點 （無 線 電 諮 委 會 報 告 書 ，第 二 一 五 —— 一 號 ） 。 這並不排 

斥 考 慮 採 用 其 他 辦 法 ，如 高 橋 圓 軌 道 ，不 過 其 他 辦 法 可 能 需 耍  

較 精 巧 的 收 接 天 線 。

二 . 二 Æ i : 在 下 文 第 三 段 內 所 擧 的 例 子 ，使用兩級

頻 率 ：

( a ) 地 面 廣 播 事 業 目 下 使 用 的 頻 帶 （如 八 0 0 兆 赫 兹 ） 。 

無 線 電 諮 委 會 已 對 此 級 頻 帶 加 以 研 究 （報 告 書 第 :E。2 . m ( + )號)， 

其 結 論 說 在 世 界 許 多 地 區 ，若 太 空 廣 播 和 地 面 廣 播 使 用 同 一 級  

頻 帶 》對 於 兩 種 廣 播 事 業 均 將 引 起 不 適 當 的 限 制 ；在 某 數 個 地



區 內 ，將 需 作 廣 泛 的 頻 率 重 新 分 配 。 在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，其中 

趙 高 頻 電 視 尙 未 充 分 發 展 或 計 劃 者 ，則 可 能 採 用 由 衞 星 作 電 視  

廣 播 ，•但 須 參 酌 有 關 的 技 術 和 作 業 參 敷 ，特 別 在 所 需 射 頻 的 連  

聲 方 面 》遵 守 電 訊 同 盟 的 無 線 電 條 例 。

( b ) 現 下 筒 未 爲 任 何 廣 播 事 業 廣 泛 使 用 的 頻 带 （如 +  二千 

兆 赫 兹 ） 。 對 廣 播 需 耍 和 技 術 發 展 續 加 研 究 之 後 ，可能導致  

將 這 一 級 頻 率 分 紀 給 太 空 廣 播 使 用 。

此 外 ，對 於 在 世 界 若 干 地 區 使 用 其 他 頻 率 一 事 ，亦可進行  

研 究 。 電 訊 同 盟 當 然 須 對 這 些 複 雜 的 頻 率 問 題 加 以 審 議 ，審 

議 這 一 級 頻 帶 的 最 適 當 場 合 ，是 電 訊 同 盟 定 於 一 九 七 0 年下半 

年 或 一 九 七 一 年 初 擬 爲 i t 論 外 空 無 線 電 通 訊 而 召 開 的 世 界 無 線  

電 行 政 會 議 。 須 請 注 意 ，接 近 十 二 千 兆 赫 兹 的 頻 帶 目 下 正 分  

配 給 數 個 事 業 使 用 。

在 選 擇 合 適 的 頻 率 時 ，必 須 考 慮 到 舆 目 前 牧 接 設 備 有 關 的  

經 濟 因 素 ？射 頻 傳 播 效 /應 如 雨 吸 收 ，及 其 他 環 境 問 題 D

二 . 三 可 達 範 圍 ： 在 下 文 第 三 . 0 段 敍 述 並 在 附表豈 

至 肆 詳 論 的 例 子 中 ，數 個 可 達 範 圍 經 認 爲 就 電 視 的 一 些 條 件 而  

言 具 有 代 表 性 ：

(a) — 直 徑 爲 一 ，0 0 0 公 里 之 圓 形 可 達 範 圍 （在位於赤  

道 的 衞 星 之 下 ） ，相 當 於 一 衞 星 天 線 波 寬 I . 4。（表 威 ） ;

(b) — 直 徑 爲 二 ，0 0 0 公 里 之 可 達 範 圍 ，相 當 於 一 衡 星  

天 線 波 寬 2. 5’ （表 参 ） ;

(C) 一 直 徑 爲 三 ，二 0 0 公 里 之 可 達 範 圍 ，相 當 於 一 衞 星  

天 線 波 寬 ( 表 肆 ） ，

對 於 電 視 廣 播 可 能 想 像 比 上 逃 更 廣 的 可 達 範 圍 ，可是衞星



功 率 、重量 

到可怕程度  

圍的推廣殆 

二 ，四 

的功率耍求  

例一 (b)及例 

事業並無邁  

目前地面廣 

二 • 五 

傭必需設想

及 由 此 而 起 的 費  

。 若單是播音  

屬 勢 所 難 免 。

影 像 品 質 : 

隨 着 飛 速 增 加 。 

三 所 提 供 的 影 像  

色 。 例一  (a) ， 

播 ，但仍達可接  

接 收 設 備 ：

用 隨 着 飛 速 增 加 ，藉 外 推 法 計 算 達  

，則 因 使 用 的 頻 率 較 低 ，故可達範

所 牧 影 像 品 質 的 耍 求 愈 商 ，一■衞星 

在 下 文 第 三 • 0 段 所 擧 例 子 中 ， 

品 質 極 佳 ，比 之 最 優 秀 的 地 面 廣 播  

側 二 及 側 四 所 提 供 的 影 像 ，則不如 

受 的 程 度 。

可能需耍 

現 有 接 收 機 加 以 改 建  

製 方 法 ，品 質 目 標 等  

在 所 選 擇 的 例 子 中 》 

包 括 費 用 在 內 ，並旦 

有 改 進 。 此種發展  

一 段 的 費 用 。 

而 言 ？如果在社  

，可 大 大 降 低 衛

間

耍備。

 

空需設用

_  ( 接 牧 機 與 天 線

薪 新 型 式 的 接 牧 機 》或 

，一 切 端 視 選 撑 何 種 發  

) 而 定 。 另外必須考 

現 有 技 術 已 可 使 接 牧 機  

等 到 眞 正 開 始 衛 星 廣 播  

將 進 一 歩 降 低 衞 星 的 動  

有 一 點 値 得 注 意 那 就 是 ，就 

區 或 集 體 接 收 辦 法 之 下 使 用  

星 的 發 送 功 率 ，衛 星 發 封 需

) 。 關 於接收設  

需 耍 藉 一 變 換 器 將  

送 方 法 （頻 帶 ，調 

慮 使 用 不 同 的 天 線 。 

達 到 預 期 的 績 效 ？ 

時 ，接 收 機 將 已 又  

力 需 耍 ，及有關的  

一 定 的 應 用 或  

較 複 雜 的 接 牧  

耍 ，及有關費

二 ，六 衞 星 重 量 : 衛 星 重 量 是 衞 星 在 軌  

量 。 此 項 重 量 乃 指 單 波 道 衛 星 ，例 外 是 如 果 採  

接 牧 辦 法 》則 指 明 的 衛 星 重 量 內 將 可 容 納 達 三 個  

的 衡 星 重 量 是 根 據 目 前 技 術 推 測 而 得 。 但可希 

高 的 原 動 力 需 耍 ，可 設 想 將 来 會 出 現 其 他 產 生 動  

而 大 大 降 低 此 種 衛 星 的 重 量 。

道 內 的有效重  

用 社 區 或 集 體  

波 道 。 指示 

望 爲 了 满 足 較  

力 的 方 式 ，從



二 • 七 有 效 壽 命 二 目 前 對 此 種 高 功 率 衞 星 的 壽 命 尙 無  

法 估 計 ，因 爲 尙 需 進 一 歩 的 發 展 及 經 驗 。 但 須 注 意 延 長 壽 命  

牽 涉 增 加 費 用 甚 大 》故 應 予 審 慎 考 慮 ，因 爲 飛 速 發 展 中 的 技 衛  

可 超 越 已 採 用 的 設 計 ，而 使 之 成 爲 過 時 。 其 次 ，由於預測廣 

播 作 業 需 耍 將 會 飛 速 增 加 ，最 初 選 擇 時 以 一 個 較 短 壽 命 的 系 統  

爲 佳 ，俾 可 利 用 數 年 後 更 進 歩 的 技 術 ，從 而 滅 低 最 初 系 統 的 費  

用 °

三 . 0  對 衛 星 直 接 電 視 廣 播 系 統 數 個 例 子 的 檢 时 摘 耍 I 

豐 於 太 空 廣 播 系 統 可 有 甚 多 不 同 的 方 式 》本 檢 討 僅 討 絵 附表豊 

至 肆 內 敍 述 的 數 個 例 子 。 此 中 數 個 例 子 已 由 無 線 電 諮 委 會 詳  

加 研 究 ，而 類 似 的 系 統 也 論 述 在 本 會 議 所 牧 到 的 論 文 內 。

三 . 一 電 視 ： 調 幅 式 衛 星 播 送 ，八 0  0 兆 赫 兹 。 技 

衛 細 節 詳 載 在 附 表 晝 至 肆 的 系 統 一  (a)及一  (b)內 。 在 目 前 已 有  

電 視 機 設 傭 使 用 超 高 頻 帶 的 國 家 及 廣 域 內 ，此 種 外 空 廣 播 方 式  

所 需 耍 的 電 視 機 改 裝 程 度 極 徴 ，可 能 僅 天 線 需 加 改 變 而 已 。 

在 使 用 極 高 頻 的 國 家 內 ，則 需 添 裝 一 變 頻 器 。 系統一  (b)所提 

供 的 影 像 品 質 相 當 于 或 優 于 目 前 地 面 廣 播 的 平 均 公 認 水 準 ，但 

系 統 一 (a)所 提 供 的 影 像 品 質 則 稍 邁 。

三 . 二 電 視 Z 調 頻 或 衞 星 播 送 ，八 0 0 兆 赫 兹 。 技 

術 細 節 詳 載 在 附 表 晝 至 肆 的 系 統 二 內 。 這 個 方 式 需 耍 现 有 電  

親 機 装 置 一 變 換 器 （從 調 頻 變 至 調 幅 ） ，也 可 能 如 調 幅 式 一 樣 》 

天 線 需 耍 改 進 。 同 樣 ，在 目 下 僅 使 用 極 高 頻 的 國 家 內 ，另需 

添 装 一 變 頻 器 。 此 處 尤 宜 强 調 一 點 ，卽 八 0 0 兆 赫 兹 的 調 頻  

式 播 送 比 之 調 幅 式 將 使 用 較 寬 的 頻 帶 ，但 此 種 方 式 在 世 界 許 多  

地 匿 內 可 降 低 太 空 廣 播 和 地 面 廣 播 所 受 的 干 擾 。 調頻式與調



幅 式 比 較 ，因 多 装 一 變 換 器 （從 調 頻 變 至 調 幅 ）故 大 大 增 加 電  

視 機 費 用 ，然 調 幅 式 播 送 可 降 低 衞 星 功 率 耍 求 及 空 間 部 份 費 用 。

三 . 三 電 視 ： 調 幅 式 播 送 ，十 二 千 兆 赫 兹 。 此種方 

式 將 需 現 有 極 高 頻 及 / 或 超 高 頻 電 視 機 裝 置 一 變 頻 器 。 另外 

需 装 置 不 同 的 天 線 （如 二 吸 直 搜 拋 物 線 形 小 天 線 ） 。 使用這 

一 級 頻 率 舆 否 當 然 需 耍 電 誘 同 盟 在 頻 率 分 配 方 面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

當 然 ，在 電 視 廣 播 事 業 尙 未 發 達 的 國 家 內 ，因 收 看 電 視 者  

總 得 購 置 一 架 電 視 機 ，可 以 想 像 此 種 變 頻 器 的 費 用 可 被 吸 牧 在  

一 架 新 電 視 機 費 用 之 內 。

三 . 四 電 視 ： 調 頻 式 播 送 ，十 二 千 兆 赫 兹 。 此種方 

式 將 需 現 有 極 高 頻 及 / 或 超 高 頻 電 視 機 添 装 一 變 頻 器 及 一 從 調  

頻 變 至 調 幅 的 變 換 器 。 如 調 幅 式 一 樣 ，必 須 装 置 一 新 天 線 。 

上 文 第 三 • 三 段 所 逮 的 頻 率 考 盧 對 本 方 式 亦 適 用 。

三 . 五 電 視 ： 調 頻 式 播 送 至 社 區 或 集 體 接 收 機 ，八 0  

0 兆 赫 兹 。 系 統 五 敍 述 一 種 衡 星 ，可 用 多 達 三 個 波 道 將 電 視  

播 送 至 單 波 道 的 社 區 或 集 體 接 收 装 置 內 。 此 種 方 式 比 之 直 接  

播 送 至 家 庭 電 視 機 的 方 式 ，由 於 使 用 絞 複 雜 的 接 牧 機 及 較 大 的  

天 線 ，可 大 大 降 低 衞 星 功 率 和 重 量 。 所 提 供 的 影 像 品 質 相 當  

於 或 優 於 地 面 廣 播 平 均 公 認 的 標 準 。



表 壶

電 視 廣 播 系 統 之 參 數 及 赞 用 舉 例 對 於  

任 何 可 達 範 圍 均 適 用 之 因 素

系統 1 1 (b) 2 3 4
昏

5

載 波 頻 率 （兆 赫 兹 ） 80 0 800 1 2 0 0 0 1 2 0 0 0 8 0 0

調制方式 調幅 調頻 調幅 調頻 調頻

有 效 射 頻 噪 » 頻 带 寬  

度 （兆 赫 兹 ） 4 6 20 6 20 20

解調 航敏 波與嗓聲比

例 《百 分 之 九 + 九 

時 間 趙 過 ），(分貝） 30 36 17 36 17 17

接收装置

射 頻 带 寬 內 噪 《 功率 

或 一 個 7 分貝哗聲  

因 素 （分 貝 ） -132 -1 3 0 -1 25 -1 3 0 -1 25
«*«

-1 28

所需載波功率 (分 貝 ;© - 102 -9 4 一 108 -1 0 8 - 1 1 5

接 牧 天 線 增 益 » 相對

一 各 向 同 性 源 而 言  

( 分 貝 ） 17 17 17 39 39 25

雜 項 損 矣 ( 分 貝 ） 1 1 1 1 1 1

有 效 天 線 面 積 》相對 

1 米2 而 言 （分 貝 ） - 3 - 3 - 3 —5 - 5 一 3

所 需 通 量 （百分之九 

+ 九 時 間 ） （分貝 

K / 米2 ) - 9 9 -9 1 一 105 - 8 9 一 103 -1 12

等 效 場 强 ， （分 貝 ， 47 55 41 57 43

相 對 1 uV/m 而 g ) (220uV/m) (560uV/ta) (llOuV/m) (730uV/m) (i40uV/m)

相 炬 3 9  , 0 0 0 千米各 

向 同 性 源 間之 自由  

空 間 衰 減 ( 分 貝 ) 182 182 182 206 206 182

總 共 大 复 衰 減 《百分 

之 一 時 間 超 過 ）

( 分 貝 ） 1 1 1 4 4 1

所需從衞星發出之  

e. i .  r. P . (分貝瓦） 65 73 59 78 64 5 0**

* 集 體 或 總 接 牧 。

M 每 個 波 道 。



( 8 0 0 兆 週 調 幅 ）（ S 0 0兆 週 調 頻 ） (1 .2 千兆週調幅 ) { U 千兆週廣頻）

衝星發送機 1 (a) 1 (b) 2 3 4

3 分貝點 天線波 寛  

U 数 ） 1. 4。 1.4® 1. 4° 1.4® 1 .4 0

在範圍.《綠之天線 

檢 益 ，相對一各 

向同性源而言  

( 分 貝 ） 38 38 38 38 38

天線直徑近似値 (米） 20 20 20 1 .3 1 .3

绩 線 ，缴 器 ，接頭 

等 處 損 失 （分貝） 1 1 1 1 1

衛星驳送機功率 28 36 22 41 27

《分 貝 S  ) ( 0 .  6 3 千瓦） ( 4 千瓦） (1 5 0  S ) [1 3  千 ;© [ 0 . 5  千 5 ；)

原動力需耍 1. 2 6 千冗 8 千瓦 3 0 0 瓦 2 6 千冗 1. 0 千冗

有 效 術 星 重 量 ，在 

轨 道 內 （千 克 ） 350-450 1050-1200 250-300 3200 300-400

預期可廣播年份 1977-1978 1978-1980 1977 1982-X985 1975

估 計 費 用 ，一衛星 

估 計 發 射 費 用 （單

位 ：百 萬 美 元 ） 8 - 1 2 2 0 -2 5 8-10 30 8 — 12

估計天線及變換器  

單位之大量生產  

費 用 ’ 《美 元 ） 

lO ’OOO 個 75 165 560 600

10 0 ,00 0  個 55 125 400 430

1 ,0 0 0 ,0 0 0  個 40 85 250 270

»根 據 1 9 6 6 年 資 料 之 估 計 。



8 0 0 兆週 

[ 調 幅

, 8 0 0 兆迴 

[ 調 頻 ）

1 2 千兆週 ^ 1 2 千 兆 週 8 0 0 兆週 

[ 調 幅 調 頻 調 頻

衛星發送梭 1 (a) 1 (b) 2 3 4 5

3 分貝點 天線 波寬

( 度 數 ） 2 . 5 。 2. 5 。 2 ‘ 5。 2. 5。 2. 5。 2. 9。

在範圍邊緣之天線

檢 怠 ，相對一各向

同 性 源 而 言 貝 ） 33 33 33 33 33 33

天 線 直 徑 近 ( 値(米） 10 10 10 0. 65 0. 65 10

储 線 ，德 器 ，接頭

等 處 損 失 （分 貝 ） 1 1 1 1 1 1

衞星發送機功率 33 41 27 46 32 19*

( 分 貝 S ) ( 2 千 冗 ） {13 千 S ) ( 0 . 5 千瓦 ) ( 4 0千瓦） ( 1 . 5  千 5 3 (80 Æ .)

原動力需耍 4 千瓦 2 6 千冗 1. 0 千瓦 8 0 千冗 3, 0 千冗 9 0 0  S,
有 效 衛 星 重 量 ，在

軌 道 內 （千 克 ） 650-750 3 ,200 300-400 ? 500-600 750-900

預期可廣播年份 1975-1976 1982-1985 1975 ? 1977-1979 1975

估 計 費 用 ，一衛星

( 百 萬 美 元 ） 15

估 計 發 射 費 用 （百

萬 美 元 ） 12-16 30 8-12 ? 12-16 12--16

估計天線及變换器

單位之大量生產費

用 M 《美 元 ）

1 0 ,0 0 0  個 75 16 5 560 6 0 0

1 0 0 ,0 0 0  個 55 125 40 0 4 3 0

t  .0 0 0  >000 個 40 85 25 0 2 7 0 1 5 0 * " *

每 個 波 道 。

根 據 1 9 6 6 年 資 料 估 計 得 出 。 

現 時 估 計 。



( 8 0 0 兆遁調幅） [ 8 0 0 兆 週調頻 ) （1 2 千兆週調模 ) （1 2 千兆週調

衛星發送棱 1 (a) 1 (b) 2 3 4

3 分 貝 點天線 波寛

( 度 數 ） 5。
0

5
0

5
0

5
0

5

在 範 圍 邊 緣 之 天 線

增 益 ，相 1^一各

向 同 性 源 而 5

( 分 貝 ） 27 27 27 27 27

天 線 直 徑 近 値 (米） 5 5 5 0. 35 0. 35

餓 線 ，激 器 ，接頭

等處損失（分 貝 ） 1 1 1 1 1

衡星發送機功率 39 47 33 52 38

( 分 貝 S  ) ( 8  千 5 3 ( 5 2  千 ® (2.  2 千 5 3 ( 1 6  0 千 Si) (6 .  2 千瓦）

原動力需耍 1 6 千冗 1 0 4 千冗 4 千 S 3 2 0 千 瓦 12. 4 千冗

有 效 衞 星 重 量 ，在

軌 道 內 （千 克 ） 1 9 0 0 - 2 1 0 0 ? 6 5 0 - 7 5 0 ? 1 5 0 0 - 1 7 0 0

預期可廣播年扮 1 9 7 8 - 1 9 8 0 ? 1 9 7 5 - 1 9 7 6 ? 1 9 8 0 - 1 9 0 5

估 計 費 用 , 一衛星

估 計 發 射 費 用 { 百

萬 美 元 ） 2 0- 3 0 ? 1 2 - 16 ? 2 0 —3 0

估 計 天 線 及 變換器

之 大 量 生 産 費用 ’

( 美 元 ）

1 0 .0 0 0  個 75 165 560 6 0 0

1 0 0 ,0 0 0  個 55 125 4 00 4 3 0

1 ,0 0 0 , 0 0 0  個 40 85 250 2 7 0

*  i資據 1 9 6 6 年 資 料 之 估 計 。



附件肆

直 接 廣 播 衛 星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二 届 會 工 作 報 告 書 *

臺 . 導 言

~  依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四 五 三 S ( 二 十 三 ）規 定 設 立 的 直 接  

廣 播 衛 星 工 作 小 組 ，於 一 九 六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八 月 七  

日 在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擧 行 第 二 屆 會 ，由 斯 福 利 吉 斯 廣 播 公  

司 董 事 長 Ml*. Olof Rydbeck ( 瑞 典 ）任 主 席 。 工 作 小 組 共 舉  

行 九 次 會 議 。

5  工作小組組成國代表，及 以 觀 察 員 身 份 參 加 工 作 小 組 討

論 之 各 專 門 機 關 代 表 名 單 載 附 錄 晝 。

^  臨 時 議 程 （A/AC. 105/WG/R. 4 ) 獲 得 通 過 ，載附錄戴。

工 作 小 組 牧 到 下 列 國 家 及 專 門 機 關 提 送 的 關 於 廣 播 衞  

星 問 題 的 論 文 ：阿 根 廷 （A/AC. 105/WG. 3/WP。1 ) ，澳大利亞 ( A/ 

AC. 105/6 3 ) ，加 拿 大 及 瑞 典 （A/AC. 105/59 ) ，捷 克 斯 拉 夫  

( A/AC. 105/61 ) ，法 蘭 西 （A/AC. 105/62 ) , 墨 西 哥 （ A/ 

AC. 105/64 ) ，聯 合 王 國 （A/AC. 105/65 ) 及 聯 合 國 敎 育 科  

學 文 化 組 織 （A/AG. 105/60 ) , 並 聽 取 了 數 個 代 表 團 關 於 這  

一 問 題 的 陳 述 。

^  在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擧 行 的 第 四 次 會 議 中 ？工 作 小 組 指 派  

一 起 草 委 員 會 草 擬 報 告 書 ，其 成 員 國 如 下 ：澳 大 利 亞 ，巴 西 ， 

加 拿 大 ，捷 克 斯 拉 夫 》法 蘭 西 ，印 度 ，墨 西 哥 ，瑞 典 ，蘇維埃

* 前 以 文 件 號 碼  A/AC. 105/66 And Corr l  And 2 印 發 。



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， 聯 合 王 國 及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會 議 並 議  

定 請 電 訊 同 盟 及 文 敎 組 織 代 表 協 助 起 草 小 組 完 成 工 作 。 起 草  

小 組 選 擧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園 團 長  Mr. Douglas B r o o k e 爲 主 席 。

巧 工 作 小 組 前 於 第 一 屆 會 已 研 究 從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通 I [ 在  

技 術 上 是 否 可 行 ， 及 此 一 部 門 目 前 及 可 預 見 的 發 展 ， 包 括 根 據  

數 個 列 舉 的 實 例 研 究 使 用 者 的 比 較 費 用 及 其 他 經 濟 因 素 。 工  

作 小 組 在 第 二 屆 會 審 議 此 種 發 展 在 社 會 、 文 化 、 法 律 及 其 他 方  

面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。

卞 工 作 小 組 覆 按 第 一 屆 會 報 告 書 4■ 的 結 論 部 扮 （ 參 閱 上  

文 附 件

估 計 ： 

(a)

(b)

(c)

範 禱 ，

ê ， 第 九 段 ） 其 中 載 有 關 於 實 施 商 星 廣 播 時 間 表 的 如 下

" 對 社 區 接 牧 機 的 直 接 廣 播 可 能 近 在 眼 前 ， 照 目 前 正 在  

發 展 中 的 技 術 看 來 ， 到 一 九 七 0 年 代 中 葉 或 卽 可 成 爲  

事 實 。 這 樣 一 個 系 統 的 發 射 ， 比 計 劃 在 民 衆 家 中 直  

接 牧 看 的 系 統 ， 費 用 較 低 。 "
I'直 接 廣 播 電 視 至 " 加 强 " 的 家 庭 接 牧 機 ， 到 一 九 七 五  

年 在 技 術 上 已 屬 可 能 。 可 是 這 一 系 統 的 地 面 部 份 及  

太 空 部 份 費 用 太 大 . . .  因 此 ， 這 類 型 的 系

統 非 在 預 計 可 行 日 期 之 後 許 多 年 ， 極 不 可 能 作 業 務 性  

的 使 用

'•-.， 直 接 播 送 電 視 信 號 到 達 現 有 M未 加 强 "家 庭 接 收 機 ， 

則 預 料 在 一 九 七 0 年 至 一 九 八 五 年 期 間 仍 無 可 能 。 

這 表 示 缺 乏 技 術 方 法 自 衞 星 播 送 足 够 力 量 的 信 號 。 W 
工 作 小 組 在 第 二 屆 會 》 根 據 上 文 第 七 段 所 引 的 結 論 的  

討 論 了 從 衡 星 直 接 廣 播 通 訊 所 涉 及 的 社 會 、 文 化 、 法 律



及 其 他 問

國 內 事 業

府 一 方 面

爲 適 當 的

問 題 。

不 加 强 的

出 ’’ 問 題  

一  0

題 0 工 作 小 組 確 認 從 衞

9 一 項 區 域 性 事 業 » 或 一

如 果 集 體 電 視 事 業 的 可 達

須 履 行 其 所 負 的 國 際 法 律

管 制 條 例 。 此 種 情 形 牽

只 有 在 ， 可 達 範 圍 以 國 內

電 視 機 的 階 段 9 才 ■ 會 發 生

星 直 接 廣 播 通 訊 ， 可 爲 一 項  

項 全 球 性 事 業 。

範 圍 純 以 國 內 爲 限 ， 一 國 政  

義 務 ， 另 方 面 可 制 訂 其 所 認  

涉 很 少 的 國  

爲 限 的 直 接  

一 些 有 限 的

際 協 調 或 管 制 的

廣 播 到 達 家 庭 中

，非 故 意 的
II
溢

如 果 社 區 接  

下 事 項 上 便 須 實 行 區 域  

枝 術 標 準 ， 語 言 ， 時 間  

情 形 下 仍 可 執 行 很 大 程  

家 庭 中 未 加 强 的 接 收 機  

論 如 何 》 早 日 及 不 斷 實

收 機 的 可 達 範 圍 擴 至 區 域  

或 國 際 合 作 與 協 調 ， 如 衞  

分 配 ， 及 節 目 內 容 。 個  

度 的 管 制 。 遇 到 從 衞 星  

時 ， 此 種 管 制 始 成 爲 遠 較  

行 國 際 合 作 乃 屬 必 需 。 

爲 從 一 階 段 進 入 另 一 階 段 的 過 程 多 半 是 漸 進 的 J 
問 題 紙 會 有 程 度 輕 重 的 分 别 ， 不 會 有 性 質 的 劇 變  

團 不 同 意 這 項 看 法 。

- -  工 作 小 組 審 議 了 手 中 所 有 資 料 之 後 》 

的 各 項 問 題 在 範 圍 上 頗 有 重 叠 。 爱 決 定 將 這 些  

個 大 標 題 挑 列 二  

壶 . 導 言

威 . 衛 星 直 接 廣 播 之 前 遂  

春 . 關 於 技 術 方 面 之 考 慮

肆 . 國 際 法 律 方 商

伍 . 廣 播 之 內 容

陸 . 國 際 合 作  

柴 . 結 論

或 全 球 ， 在 如  

星 使 用 ， 公 共  

別 政 府 在 此 種  

直 接 廣 播 進 入  

困 難 。 但 無  

若 干 代 表 围 認  

故 所 需 解 決 的  

。 其 他 代 表

察 覺 奉 命 研 究  

資 料 按 下 列 數



^ 。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之 前 途

一 ^ 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,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技 術 的 發 展 使 各 民 族  

及 文 化 間 的 溝 通 與 了 解 有 獲 得 空 前 進 歩 的 希 望 。 它 確 信 , /t 
種 在 發 展 中 的 新 技 術 應 用 以 嘉 惠 全 人 類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 電  

視 媒 介 尤 其 宣 於 增 加 世 界 各 民 族 間 的 接 觸 並 促 進 聯 合 國 的 宗 旨  

及 原 則 。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可 能 獲 得 的 利 益 計 有 敎 育 舆 衛 生 利  

盤 的 增 進 、 包 括 文 化 節 目 在 內 的 一 般 塞 'f聞 之 廣 泛 交 流 及 各 國 民  

族 與 國 內 各 民 族 密 切 聯 繁 的 發 展 等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 藉 衞 星  

廣 播 對 仍 未 開 展 普 遍 電 訊 網 的 發 展 中 國 家 提 供 了 一 個 機 會 ， 因  

爲 此 種 新 方 法 可 加 速 其 國 內 的 整 合 、 經 濟 發 展 、 衞 生 、 農 業 、 

敎 育 、 社 區 發 展 及 文 化 等 方 案 。 此 種 可 能 的 利 益 現 正 由 數 個  

國 際 組 織 ， 例 如 聯 合 國 糧 食 晨 業 組 織 （ 糧 農 組 織 ） 、 電 訊 同 盟 、 

文 敎 組 織 及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（ 氣 家 組 織 ） ， 加 以 考 慮 中 。

一 5  這 耍 假 定 發 展 中 國 家 可 以 在 技 術 上 及 經 濟 上 利 用 此  

種 新 的 工 藝 方 法 ， 因 此 端 賴 具 體 實 現 改 善 國 際 合 作 的 共 同 意 志 。 

有 人 指 出 ， 此 種 合 作 必 須 包 括 承 認 所 有 國 家 均 有 權 以 有 條 不 素  

的 公 允 方 式 利 用 此 種 廣 播 方 法 , ， 並 且 希 望 所 有 國 家 經 由 雙 邊 或  

多 邊 的 國 際 法 律 文 書 積 極 參 加 區 域 及 全 球 系 統 的 開 拓 ， 而 此 等  

文 書 必 須 符 合 國 際 法 原 則 、 聯 合 國 憲 章 及 關 於 各 國 探 測 及 使 用  

外 空 包 括 月 球 與 其 他 天 體 之 活 動 所 應 遂 守 原 則 之 條 約 。

工 作 小 組 雖 然 希 望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的 可 能 利 盤 將 會 充  

分 實 現 》 然 而 認 爲 此 種 新 工 藝 倘 經 濫 用 ， 便 將 產 生 嚴 重 的 不 良  

影 響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認 爲 ， 此 等 不 良 影 響 可 能 包 括 因 濫 用 情 夢  

或 干 涉 他 國 內 政 而 發 生 的 五 控 情 形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認 爲 ， 爲 了



避® ^ ^ ^ 員 * 择 J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應 符 合 國 際 法 律 秩 序 並 應 以  

國 而 且 倘 若 耍 儘 可 能 以 最 有 條 不 棄 的 公 允 方 式  

辦 理 此 種 廣 播 ，遺 耍 取 得 所 有 關 係 國 家 的 協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確  

接 廣 播 必 須 以 國 際 合 作 爲 基 礎 才 能 確 保 其 最 有 效 的信 ，衞 

利 用 。

星直

倉 . 關 於 技 術 方 面 之 考 慮

一 ^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耍 想 爲 一 切 通 訊 在 技 術 上 利 用 衞 星  

包 括 直 接 廣 播 在 內 ，得 獲 成 功 ，就 需 耍 此 種 國 際 合 作 舆 管 制 。 

這 一 點 涉 及 電 訊 同 盟 的 法 定 貴 任 。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，第 二 次 外 空 通 訊 問 題 世 界 無 線 電  

行 政 會 議 將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六 月 七 日 在 日 內 冗 擧 行 ，以便根據向  

會 議 所 作 的 提 案 對 無 線 電 规 則 作 必 耍 的 修 改 。 （該 項 規 則 係 國  

際 電 訊 公 約 的 重 耍 部 分 。 ）會 議 將 審 議 一 切 太 空 業 務 的 新 頻 率  

分 配 並 將 對 協 調 頻 率 設 計 需 耍 採 取 必 要 行 動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提  

出 使 用 對 地 球 保 持 固 定 位 置 的 軌 道 問 題 ，於 是 有 人 指 出 ，此問 

題 已 列 入 世 界 無 線 電 行 政 會 議 的 議 裡 內 。 會 議 議 程 將 使 關 於  

直 接 廣 播 業 務 之 無 線 電 頻 率 分 配 及 技 術 管 制 需 耍 的 提 案 都 可 獲  

得 解 決 。

一 同 時  > 電 訊 同 盟 的 國 際 無 線 電 諮 商 委 員 會 （無線電 

諮 委 會 ）現 正 積 極 研 究 ？它 也 已 計 劃 擧 行 全 權 大 會 , 聽由同盟  

的 全 體 會 員 國 參 加 , 審 議 確 切 的 建 議 及 有 關 結 論 ，以 便 確 保 適  

度 應 用 無 線 電 通 訊 系 統 包 括 外 空 系 統 在 內 的 設 立 、使 用 與 銜 接  

技 術 。 此 全 權 會 議 將 於 一 九 七 0 年 一 月 舉 行 ，它 並 將 爲 第 二  

次 外 空 通 訳 問 題 世 界 無 線 電 行 政 會 議 提 供 基 本 技 術 設 計 標 準 。



- 八' 工 作 小 組 也 注 意 到 ？電 訓 同 盟 特 別 注 意 此 會 議 及 電  

訊 同 盟 行 政 理 事 會 所 核 准 的 幾 個 系 列 的 會 議 之 重 要 性 ，後者的 

任 務 在 將 技 術 設 計 提 高 到 更 加 詳 盡 的 水 平 》以 便 確 保 該 會 議 獲  

得 最 佳 反 最 新 的 技 術 意 見 > 使 參 加 國 可 對 將 来 無 線 電 頻 率 譜 在  

外 空 業 務 方 面 的 使 用 儘 可 能 獲 得 最 妥 善 的 協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 

爲 ，在 擬 定 此 種 協 議 時 電 訊 同 盟 會 員 國 政 府 應 爱 爲 注 意 政 治 上 、 

法 律 上 及 社 會 上 的 有 關 考 盧 。

肆 . 國 際 法 律 方 面

一九' 工 作 小 組 在 提 交 它 的 資 料 中 發 現 了 關 於 或 可 適 用 於  

衞 星 直 接 廣 播 各 項 法 律 原 則 的 相 當 多 的 詳 細 說 明 。 因此它對  

它 所 負 任 務 的 這 一 方 面 很 費 了 一 番 心 力 。 各 方 就 積 極 的 原 則  

及 可 能 需 耍 的 各 種 規 則 提 出 了 許 多 提 議 》倘 若 耍 在 國 際 間 可 以  

接 受 的 法 律 基 礎 上 有 條 不 素 地 發 展 衡 星 直 接 廣 播 ，就巧能需耍  

此 等 原 則 及 規 則 。

A . 一 般 法 律 體 制 （國 際 公 法 ）

二 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， 已 可 適 用 於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的 國 際  

法 律 文 書 中 計 有 聯 合 國 憲 章 、關 於 各 國 探 測 及 使 用 外 空 包 括 月  

球 及 其 他 天 體 之 活 動 所 應 遵 守 原 則 之 條 約 ，及 電 訳 同 盟 公 約 與  

無 線 電 規 則 的 有 關 條 款 。 此 外 》聯 合 國 大 會 關 於 和 平 使 用 外  

空 的 決 議 案 内 亦 載 有 若 干 有 關 原 則 。

二 憲 章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親 定 各 國 主 權 平 等 、發 展 友 好 關  

係 、實 現 國 際 合 作 、促 進 對 人 權 舆 基 本 自 由 的 尊 重 ，及不干涉  

任 何 國 家 國 內 管 轄 事 件 的 原 則 。 關 於 各 國 傑 剩 及 使 用 外 空 包  

括 月 球 及 其 他 天 體 之 活 動 所 應 遂 守 原 則 之 條 約 在 第 三 條 中 規 定 ,



使 用 外 空 應 利 於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的 維 持 及 國 際 合 作 與 諫 解 的 增  

進 。 該 條 約 第 六 條 規 定 ， 各 國 對 其 本 國 在 外 空 的 活 動 ， 不 論  

係 由 國 家 、 國 際 組 械 或 非 政 府 社 團 進 行 ， 負 有 國 際 青 任 。 有  

些 代 表 團 說 ， 該 條 約 第 九 條 關 於 " 爱 爲 顧 及 本 條 約 所 有 其 他 當  

事 國 之 同 等 利 益 " 的 規 定 也 舆 問 題 有 關 ， 但 其 他 代 表 圃 認 爲 第  

九 條 僅 涉 及 干 擾 與 染 汚 問 題 。

二 ^  工 作 小 租 各 成 員 國 提 議 的 其 他 原 則 包 括 國 際 合 作 、 

相 互 約 制 、 外 空 專 供 和 平 目 的 使 用 、 自 由 使 用 外 空 及 新 聞 自 由  

的 必 耍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認 爲 ， 在 衞 星 廣 播 方 面 使 用 外 空 的 自 由  

及 新 聞 自 由 應 該 是 有 限 度 的 自 由 。

二 ^  在 时 論 一 般 法 律 問 題 時 ， 有 人 提 出 若 干 提 議 》 主 張  

爲 確 保 國 家 主 權 及 不 干 涉 各 國 內 政 的 原 別 受 到 尊 重 起 見 ， 在 擬  

訂 任 何 法 律 規 則 時 必 項 规 定 若 干 禁 止 事 項 。 此 種 提 議 之 一 是 ， 

在 未 藉 雙 邊 或 多 邊 協 定 事 先 取 得 關 係 政 府 的 明 白 同 意 前 ， 禁 止  

一 國 自 衞 星 向 他 國 播 送 廣 播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認 爲 ， 爲 增 進 各 民  

族 與 各 國 間 友 好 關 係 起 見 》 不 宜 於 播 送 可 能 傷 害 一 國 人 民 民 族  

情 感 的 節 目 ， 卽 令 此 種 廣 播 並 不 以 該 國 人 良 爲 對 家 。 另 一 項  

提 議 是 ， 如 果 强 調 每 一 國 家 均 有 權 柜 絶 別 國 向 其 境 內 作 衞 星 廣  

播 ， 而 不 强 制 對 此 種 衞 星 系 統 負 責 的 國 家 事 先 取 得 巧 能 在 其 廣  

播 範 圍 內 的 每 一 國 家 的 同 意 ， 也 許 更 符 合 普 遍 接 受 的 國 際 法 。 

然 而 ， 有 人 懷 疑 這 樣 做 是 否 切 合 實 際 。

二 關 於 大 家 關 切 可 能 發 生 有 害 的 宣 傳 一 事 ， 有 人 指 出  

關 於 各 國 探 測 及 使 用 外 空 包 括 月 球 及 其 他 天 體 之 活 動 所 應 遂 守  

原 則 之 條 約 內 提 及 大 會 決 議 案 —— 0 ( 二 ） ， 其 中 謎 貴 ，， 旨 在  

或 足 以 煽 動 或 鼓 勵 任 何 對 和 平 之 威 脅 、 和 平 之 破 壞 或 侵 略 行 爲 ，，



的 官 傳 》 條 約 並 宜 稱 該 決 議 案 適 用 於 外 空 。

二 5  有 些 代 表 團 指 出 ？ 若 干 其 他 代 表 團 對 保 護 ■ 國 衆 主  

權 及 " 不 干 涉 政 " 的 措 施 予 以 重 視 並 無 正 當 理 由 。 對 此 一  

問 題 應 多 加 思 考 ： 深 入 的 審 慎 討 論 大 有 必 耍 。

二 3  工 作 小 組 參 照 它 對 一 般 法 律 原 則 的 討 論 情 开 認 爲 應  

繼 續 進 行 研 究 ， 以 便 確 定 何 種 其 他 .法 律 規 則 可 適 用 於 衛 星 直 接  

廣 播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應 向 聯 合 國  

大 會 建 議 由 委 員 會 繼 續 進 行 研 究 。 它 還 認 爲 ， 由 衞 星 向 家 庭  

接 受 機 直 接 廣 播 雖 然 並 不 是 若 千 年 內 所 可 預 知 的 事 ， 可 是 現 在  

就 須 繼 續 進 行 研 究 才 可 趕 得 上 工 藝 的 發 展 。

B -,.種 M 的 保 障 ( 國 ，際 私 法 ）

版 權 及 有 關 權 利

二 1  關 於 保 障 版 權 與 有 關 權 利 的 社 會 概 念 以 及 國 內 立 法 ， 

對 所 提 供 保 障 的 範 圍 與 種 類 各 有 不 同 。 現 有 國 際 公 約 並 未 提  

供 劃 一 的 保 障 ， 它 們 也 並 未 獲 得 全 世 界 的 接 受 。

二 工 作 小 組 獲 悉 ， 這 垂 問 題 正 由 文 敎 組 織 和 國 際 保 護  

創 作 權 聯 合 局 以 及 其 他 組 織 審 議 中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 豐 於 擬  

訂 和 實 施 在 這 方 面 的 國 際 公 約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， 這 些 問 題 應 由 一  

切 有 El 國 際 機 關 迅 卽 加 以 研 究 ？ 如 有 必 要 應 由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 

题 委 員 會 加 以 協 調 ， 以 期 獲 致 全 世 界 均 可 接 受 的 國 際 安 緋 。

廣 播 之 保 障

二九' 大 家 促 請 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全 世 界 廣 播 人 員 所 表 達 的 一  

項 需 耍 ， 卽 訂 立 一 件 .易 於 '獲 得 全 球 接 受 的 國 際 文 書 ， 保 障 經 由



衞 星 傳 送 或 廣 播 的 電 視 節 目 ，防 止 未 經 原 播 電 視 組 織 許 可 卽 重  

播 並 公 開 利 用 此 種 節 目 工 作 小 組 也 獲 悉 一 九 六 八 年 文 敎  

組 織 大 會 在 這 方 面 所 通 過 的 決 議 案 ，並 認 爲 文 敎 組 織 將 於 一 九  

六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至 九 日 召 開 的 外 空 通 訊 方 面 國 際 安 挑 問 題 政  

府 專 家 會 議 應 迅 卽 注 意 此 問 題 。

伍 . 廣 播之內容

5 各 國 社 會 概  

全 球 都 接 受 的  

國文化的岐異

。 此種大家

0

障 國 家 主 權 ， 

過 激 的 手 段 ，

。 然而大家

念 與 立 法 對 於 有 關 節  

規 則 適 當 的 國 際 協  

，要 擬 I T此種全球性  

同 意 的 原 則 應 基 於 對

防 止 不 願 有 的 或 未 經  

而 應 計 及 一 切 合 法 利  

認 爲 各 國 有 權 抵 制 未

三 。' 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 

目 內 容 的 規 則 各 有 不 同 。

定 目 II]並 不 存 在 。 豐 於 各  

的 原 則 並 不 是 一 件 簡 單 的 事  

各 國 文 化 與 國 家 主 權 的 尊 重  

三 大 家 認 爲 ， 耍 保  

許 可 的 衞 星 廣 播 ， 最 好 避 免  

益 透 過 國 際 合 作 與 管 制 辦 理  

經 許 可 的 廣 播 。

政 洽 方 面

三二' 在 政 治 方 面 具 有 重 耍 性 的 若 干 一 般 原 則 已 在 上 义  

" 國 際 法 律 方 面 項 下 論 及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, 很 多 國 家 可 能  

難 以 決 定 由 政 治 観 點 看 來 它 們 能 够 接 受 何 種 形 式 約 衞 星 直 接 廣  

播 。 衛 星 直 接 廣 播 在 國 際 間 可 能 發 生 的 政 洽 影 響 頗 大 ， 以 敦

V  參 閱 關 於 使 用 衛 星 通 訊 於 廣 播 問 題 專 家 會 議 報 告 書 ， 

文 敎 組 織 文 件 0O M / G S / 68/ ：i/ 7 ， 巴 黎 ， 一 九 六 八 年 三月二 + 五 

曰 °



有 些 代 表 團 認 爲 對 於 其 使 用 宜 加 以 若 干 限 制 。 例 如 ， 干 涉 各  

國 內 政 、 煽 動 種 族 上 或 宗 敎 上 的 不 容 異 己 、 蓮 反 人 類 基 本 自 由  

及 可 能 使 用 潛 意 識 技 術 等 都 是 不 可 接 受 的 。 有 些 代 表 ；I 並 弾  

調 禁 止 戦 爭 宜 傳 的 重 耍 性 。 有 人 認 爲 ， 有 些 國 家 也 許 斤 對 它  

們 認 爲 有 損 和 平 或 國 際 或 國 內 安 定 或 足 以 引 起 社 會 不 安 的 節 目  

材 料 。

有 人 認 爲 ， 經 由 衞 星 播 送 節 目 的 政 治 內 容 問 題 也 許  

可 以 由 透 過 國 際 合 作 接 受 一 種 行 爲 守 則 或 節 目 標 準 加 以 解 決 。 

有 Ü 代 表 團 認 爲 此 種 守 則 必 須 載 列 對 特 定 活 動 的 禁 律 。 攀 於  

各 國 對 於 言 論 自 由 、 檢 査 制 度 及 管 制 傳 播 機 構 等 問 題 持 有 不 同  

的 意 見 ， 大 家 對 於 能 否 擬 訂 並 實 施 一 種 可 獲 普 遍 接 受 的 守 則 有  

些 懷 疑 。 然 而 ，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

防 止 不 願 有 的 政 洽 干 涉 ， 此 一 問 題  

會 繼 續 審 議 。

文 化 及 社 會 方 面

工 作 小 組 lé 爲 ， 使 用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可 大 量 增 加 所 有  

國 家 人 民 對 世 界 時 事 及 彼 此 的 文 化 、 風 俗 及 信 仰 與 社 會 興 趣 之  

了 解 。 在 這 方 面 它 可 大 有 助 於 增 進 國 際 —jT解 、 謙 解 及 容 忍 。 

然 而 ， 倘 被 誤 用 ， 此 種 傳 播 媒 介 可 妨 害 文 化 、 宗 敎 及 社 會 督 俗  

尤 其 是 在 節 目 中 如 果 譲 笑 他 人 的 信 仰 或 合 有 涉 及 狠 錢 、 暴 亂 或  

恐 怖 項 目 的 時 候 。 時 常 接 觸 强 調 生 活 程 度 不 平 等 的 材 料 也 可  

能 引 起 一 当 間 题 。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各 國 立 法 中 所 含 文 化 及 社 會 標 準 問  

题 0^有 關 方 面 影 響 到 諸 如 緋 誇 、 汚 蝶 、 守 私 權 及 類 似 事 項 。

豐 於 許 多 國 家 很 想 尋 求 保 障  

應 由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



不 同 的 規 則 也 適 用 於 答 緯 及 斜 正 的 權 利 。 關 於 這 座 問 题 的 節  

目 內 容 在 播 送 國 家 是 合 法 的 ， 在 接 收 國 家 可 能 不 合 法 。 工 作  

小 組 認 爲 ？ 這 些 問 題 需 要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商 同 文 敎 組  

織 與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繼 續 進 行 研 究 。 在 這 方 面 有 人 再 度 提 議 ， 

可 經 由 國 際 間 接 受 的 行 爲 守 則 及 雙 邊 與 多 邊 協 定 ？ 並 斯 酌 情 形  

包 括 各 國 及 多 國 廣 播 組 織 間 的 協 定 等 類 辦 法 求 得 解 決 。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文 敎 組 織 就 文 化 及 社 會 問 題 向 它 提  

出 的 文 件 （ A/AO. 105/ 60 ) 的 內 容 ， 至 爲 感 激 。 它 又 注 意 到  

文 敎 組 織 擬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政 府 間 專 家 含 議 繼 續 審 議 在 衞  

星 直 接 廣 播 方 面 的 敎 育 、 科 學 舆 文 化 需 要 。 工 作 小 組 主 張 ， 

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應 睛 文 敎 組 織 將 委 員 會 在 此 個 別 方 面  

所 關 切 的 一 切 發 展 隨 時 告 知 委 員 會 ， 尤 其 是 關 於 方 案 擬 定 、 敎  

育 及 國 內 發 展 等 方 面 。

商 業 方 面

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 以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的 電 視 登 載 廣 告 ， 

包 括 登 載 廣 告 者 對 節 目 的 資 助 在 內 ， 可 能 在 財 務 上 及 經 濟 上 發  

生 重 大 影 響 。 有 些 代 表 團 認 爲 ， 對 節 目 的 資 助 ， 以 在 厘 域 辦  

理 爲 例 ， 也 許 是 衞 星 電 視 系 統 得 以 在 經 濟 上 生 存 的 一 個 途 徑 。 

然 而 ， 這 可 能 對 國 內 或 全 國 電 視 及 廣 告 業 務 的 經 營 發 生 不 良 影  

響 ， 並 改 變 旣 定 貿 易 型 態 。 有 当 代 表 團 指 出 , 以 衛 星 直 接 廣  

播 登 截 商 業 廣 告 與 可 能 接 受 國 的 國 內 立 法 和 慣 例 及 旣 定 貿 易 型  

態 可 能 發 生 衝 突 。 然 而 》 如 若 准 許 在 以 瓶 星 直 接 廣 播 作 區 域  

性 或 全 球 性 報 導 的 電 視 節 目 上 登 載 廣 告 ， 就 宜 於 對 國 際 商 業 廣

告 習 慣 法 想 加 以 協 調 。 有 人 說 另 外 的 解 決 辦 法 就 是 禁 止 衞 星



直 接 廣 播 登 載 任 何 商 業 廣 告 ，至 於 該 系 統 在 經 費 上 不 足 之 敷 則  

由 其 他 方 式 擔 保 。

陸 . 國 際 合 作

三八'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仍 有 其 他 若 干 點 應 予 以 特 別 注 意 ，爲 

便 利 計 將 其 列 於 本 節 內 。

一般方面

論工作  

工作小 

國際安

如 果 耍 發 揮 衛 星 直 接 廣 播 的 全 部 可 能 性 ，無 

小 組 如 何 强 調 國 際 及 區 域 合 作 的 重 耍 性 都 不 致 過 份 。

組 在 審 議 了 它 所 負 任 務 的 各 方 面 以 後 極 力 認 爲 須 對 適 當  

排 的 一 切 有 關 方 面 繼 續 進 行 詳 盡 的 研 究 。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，國 際 合 作 可 由 各 種 方 法 促 成 ，包 

括 特 種 協 定 在 內 D 倘 若 耍 在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的 各 方 面 爲 r 整個 

國 際 社 會 的 利 益 鼓 勵 各 國 自 行 抑 制 ，那 麼 國 際 合 作 是 必 耍 的 。 

有 些 代 表 團 指 出 ，此 種 合 作 應 在 平 等 反 相 互 尊 重 彼 此 利 益 的 基

礎 上 進 行 。

工 作 小 組 在 本 報 告 書 的 結 論 （第 柴 節 ）中戰述它認  

爲 可 能 宜 於 進 行 的 各 種 行 動 途 徑 。

發 展 中 國 家

對 社 區 接 牧 機 傳 送 電 視 訳 號 的 衛 星 直 接 廣 播 將 於 一  

九 七 0 年 代 中 期 出 現 ？這 對 於 仍 未 獲 得 使 用 傳 統 技 術 的 廣 泛 電  

訳 基 層 結 構 的 發 展 中 國 家 具 有 特 別 I 的 關 係 。 雖 然 將 來 最 適 度  

的 系 統 預 計 會 兼 有 地 面 電 飘 及 衡 星 電 飘 兩 者 ，现 在 已 有 難 得 的



機 會 可 把 投 資 較 少 的 一 個 系 統 在 費 用 及 效 率 方 面 作 最 適 度 的 ' 發  

展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 此 等 國 家 以 其 自 行 選 擇 並 適 於 其 特 別 需  

耍 的 節 目 使 用 衡 星 電 視 系 統 ， 將 大 可 渡 鉴 。 文 敎 組 織 衝 星 敎  

育 電 視 專 家 團 同 意 ， 此 種 新 技 術 可 能 對 發 展 中 國 家 有 獨 特 的 貢  

獻 。

以 衞 星 對 社 區 接 牧 機 直 接 廣 播 將 對 國 內 整 體 化 及 發  

展 產 生 很 大 的 實 際 利 益 ， 因 爲 它 可 能 將 孤 立 的 晨 村 社 會 及 遙 遠  

的 人 口 中 心 連 結 在 一 起 。 於 是 就 可 能 實 施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計  

劃 》 例 如 敎 師 訓 練 、 改 進 農 業 、 衞 生 和 便 利 家 庭 設 計 等 。 它  

亦 將 鼓 勵 並 促 進 該 等 國 家 內 一 般 電 子 工 業 及 其 他 工 業 計 劃 。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許 多 發 展 中 國 家 正 在 進 行 中 的 研 究 ， 

頗 感 與 趣 。 它 尤 其 盼 望 印 度 及 巴 西 計 議 與 美 國 分 別 合 作 進 行  

的 試 驗 能 產 生 結 果 。 工 作 小 組 促 請 大 家 注 意 此 項 需 要 ， 卽 國  

療 主 管 梭 關 應 考 慮 以 最 有 效 的 方 式 協 助 各 國 獲 得 衞 星 廣 播 的 利  

益 ， 包 括 可 否 提 供 二

( a ) 關 於 最 新 技 術 發 展 的 資 料 ；

(b) 研 究 獎 金 ；

( C ) 調 查 團 。

大 家 希 望 在 外 空 研 究 上 領 先 的 國 家 在 國 際 合 作 的 基 礎 上 對 發 展  

中 國 家 提 供 技 術 資 料 及 適 當 協 助 。

廣 播 人 員

國 際 合 作 業 已 發 生 效 果 的 特 別 方 面 之 一 就 是 現 有 廣  

播 組 織 間 的 合 作 。 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， 各 國 廣 播 方 式 及 結 構 因  

此 種 不 斷 增 加 的 國 際 合 作 而 獲 得 補 益 。 除 廣 播 人 員 本 身 間 曰



漸 增 加 的 雙 邊 及 多 邊 聯 聲 外 ， 合 作 方 式 也 在 以 區 域 爲 基 礎 的 廣  

播 組 織 聯 合 會 範 圍 內 展 開 ， 而 這 座 聯 合 會 的 會 員 也 包 括 世 界 許  

多 地 方 的 廣 播 人 員 。 這 些 組 織 計 有 歐 洲 廣 播 聯 合 會 、 國 際 無  

線 電 及 電 視 組 織 、 亞 洲 廣 播 聯 合 會 及 非 洲 各 國 無 線 電 及 電 視 組  

織 聯 合 會 。

此 種 合 作 尤 其 在 歐 洲 各 廣 播 組 織 以 " 歐 視 " （ 歐 洲  

廣 播 聯 合 會 ） 及 一 國 際 視 " （ 國 際 無 線 電 及 電 視 組 織 ） 的 名 義  

所 進 行 的 活 動 上 顯 然 可 見 ，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此 種 合 作 包 括 爲 現 場  

電 視 節 目 交 換 所 作 的 安 挑 以 及 在 會 員 組 織 共 同 關 切 的 若 千 事 項  

上 的 合 作 。 隨 着 " 歐 視 " 及 "國 際 視 ’’ 而 增 長 的 用 於 地 球 電  

路 的 方 式 業 已 擴 充 到 通 衞 星 系 統 的 使 用 上 。 衞 星 系 統 在 電  

視 上 的 使 用 業 已 使 世 界 上 相 陽 遙 遠 地 區 內 的 廣 播 組 織 間 得 以 採  

用 新 的 合 作 方 式 ， 並 提 供 機 會 將 區 域 內 開 展 的 合 作 擴 大 到 更 廣  

泛 的 國 際 階 ， 。

基 於 自 願 共 同 行 動 以 進 行 此 種 活 動 與 安 緋 ， 並 尊 重  

個 別 廣 播 組 織 的 獨 立 ， 廣 播 人 員 遂 得 以 解 決 這 方 面 的 許 多 問 題 。 

這 些 問 题 包 括 協 調 各 種 活 動 的 安 挑 、 共 同 方 案 的 擬 訂 與 製 作 、 

語 文 問 題 的 解 決 ， 及 法 律 規 則 與 技 術 標 準 的 差 異 等 。

工 作 小 組 體 認 各 廣 播 組 織 在 經 由 衞 星 廣 播 的 協 調 發  

展 上 現 正 擔 負 及 能 银 繼 續 擔 負 的 任 務 。

柴 . 結 論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， 就 衡 星 直 接 廣 播 專 供 國 內 報 導 的  

社 區 電 舰 而 論 ， 一 國 政 府 雖 然 必 須 履 行 其 國 際 法 律 義 務 ， 但 可  

採 取 其 認 爲 適 當 之 規 章 。 在 這 種 情 形 Z 下 ， 就 很 少 有 國 際 協



調 或 控 制 問 题 發 生 。 在 直 接 播 向 專 供 國 內 報 導 的 未 加 彌 家 庭  

接 收 機 的 時 期 ， 可 能 發 生 意 外 港 出 國 境 的 有 限 度 問 題 。 在 向  

社 區 接 收 機 所 作 的 區 域 性 或 全 球 性 廣 播 方 面 ， 各 國 政 府 仍 可 維  

持 相 當 高 度 的 控 制 。 向 未 加 强 家 庭 接 牧 機 作 直 接 廣 播 時 ， 這  

種 控 制 就 困 難 得 多 。 不 過 無 論 如 何 ， 必 須 儘 早 實 行 並 繼 續 實  

行 國 際 合 作 。 有 些 代 表 圃 認 爲 由 一 個 階 段 到 另 一 個 階 段 的 過  

程 大 概 是 漸 進 性 的 ， 所 以 耍 解 決 的 問 題 在 性 質 上 不 致 有 顯 著 的  

不 同 ， 而 僅 是 强 度 上 的 分 別 ， 但 是 另 有 人 則 大 不 以 爲 然 。

工 作 小 組 認 爲 最 後 極 有 可 能 爲 人 類 利 益 而 應 用 由 衞  

星 作 直 接 廣 播 。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必 需 有 雙 邊 的 、 多 邊 的 ， 包 括  

區 域 和 國 際 合 作 ， 以 謀 加 強 國 際 安 挑 。 我 們 雖 然 爲 使 用 衡  

星 直 接 廣 播 的 極 大 可 能 性 的 確 存 在 ， 但 是 仍 然 可 能 遵 遇 困 難 。 

當 然 必 需 在 一 切 有 關 方 面 求 取 國 際 合 作 及 按 部 就 班 的 進 展 。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尙 無 國 際 機 構 有 權 限 在 這 一 方 面 採  

取 行 動 。 因 此 ，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聯 合 國 ， 尤 其 是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 

問 题 委 員 會 ， 應 保 持 現 在 對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方 面 的 協 調 工 作 所 已  

表 示 的 關 切 ， 並 在 適 當 時 機 就 管 制 程 序 提 出 建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 

認 爲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是 最 最 適 當 的 機 關 ， 由 它 來 普 遍  

地 協 調 並 檢 时 國 際 機 構 的 工 作 ， 並 將 有 關 發 展 通 知 聯 合 國 會 員  

國 。 工 作 小 組 也 承 認 類 似 電 訊 同 盟 及 文 敎 組 織 等 各 個 國 隙 組  

織 在 其 特 別 主 管 部 的 重 耍 任 務 。

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？ 根 據 其 第 一 項 報 告 書 （ 附 件 倉 ） 中  

所 截 的 枝 術 可 行 性 預 測 ， 所 It 論 的 若 干 間 題 在 數 年 內 尙 不 致 達  

到 嚴 重 地 歩 ， 不 適 必 需 在 這 間 陽 斯 間 繼 續 研 究 ， 以 期 在 適 當 時  

機 完 成 满 意 的 國 際 安 挑 。 工 作 小 組 尤 其 認 爲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委



員 會 應 密 切 考 慮 下 列 問 题 。

A  . 有 關 技 術 方 面 之 考 慮

工 作 小 組 在 其 第 一 屈 會 中 詳 細 討 論 電 訊 同 盟 在 太 空  

廣 播 上 的 任 務 ， 並 在 其 報 告 書 （ 附 件 â ) 第 十 段 及 第 十 一 段 中  

作 出 有 益 的 結 論 。 现 在 工 作 小 組 欣 悉 電 訊 同 盟 行 政 會 議 嗣 後  

採 取 的 行 動 ， 訂 定 了 一 九 七 一 年 第 二 次 外 空 通 訊 問 題 世 界 無 線  

電 行 政 會 議 的 日 期 及 議 程 。 這 個 會 議 將 时 論 列 於 議 程 中 有 關  

太 空 廣 播 的 問 題 》 並 將 審 議 頻 率 分 配 及 有 關 的 技 術 問 題 ， 例 如  

軌 道 、 力 量 及 波 長 的 有 效 使 用 及 其 他 關 聯 事 項 。

工 作 小 組 認 爲 應 促 請 電 訊 同 盟 的 各 會  

二 次 外 空 通 訊 問 題 世 界 無 線 電 行 政 會 議 的 提 案 中  

廣 播 的 無 線 電 頻 率 及 其 他 有 關 需 耍 ， 以 便 帮 助 會  

置 服 務 時 所 應 遵 照 的 適 當 條 文 。

B . 國 際 法 律 方 面

一 般 法 律 體 制

員 國 在 其 對 第  

提 出 它 們 直 接  

議 審 議 將 來 設

用 於 衞 星 直 接  

及 使 用 外 空 包  

以 及 電 同 盟

五五、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有 若 干 國 際 法 律 文 書 適  

廣 播 問 題 ， 其 中 包 括 聯 合 國 憲 章 ， 關 於 各 國 探 測  

括 月 球 與 其 他 天 體 之 活 動 所 應 遵 守 原 則 之 條 約  

公 約 與 無 線 電 規 章 中 可 以 適 用 之 條 文 。 工 作 小 組 亦 注 意 到 聯  

合 國 大 會 各 決 議 案 中 載 有 其 他 有 關 原 則 。 有 些 代 表 也 提 出 了  

若 干 其 他 可 能 原 則 。

笠 、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應 向 大 會 建  

議 由 該 委 員 會 對 可 能 關 聯 衡 星 直 接 廣 播 之 法 律 問 題 繼 續 進 行 研  

究 。



版 權 及 有 關 權 利 之 保 障

工 作 小 組 認 爲 在 經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電 視 節 目 方 面 關  

於 版 權 及 有 關 權 利 之 國 際 協 定 ，須 由 諸 如 文 敎 組 織 及 國 際 保 障  

工 業 所 有 權 聯 合 會 等 主 管 國 際 機 關 ，協 同 未 来 直 接 廣 播 系 統 使  

用 者 ，尤 其 是 廣 播 者 ，作 特 殊 及 緊 急 的 專 門 研 究 。 應 促 請 各  

有 關 國 際 組 織 擬 訂 報 告 及 進 行 研 究 以 供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 

會 參 考 。

廣 播 之 保 障

式八、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應 促 請 文 敎  

組 織 召 開 的 有 關 太 空 通 飘 方 面 國 際 安 緋 的 政 府 專 家 會 議 注 意 一  

件 事 ，卽 必 須 保 障 經 由 衡 星 廣 播 的 電 視 節 目 ，以 防 止 非 法 侵 用 。 

工 作 小 組 並 認 爲 應 請 文 敎 組 織 及 所 有 權 聯 合 會 將 這 方 面 的 進 展  

邁 知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。

G . 廣 播 之 內 容

工 作 小 組 認 爲 ，豐 於 各 個 國 家 對 節 目 的 接 受 性 有 不  

極 難 制 定 能 得 普 遍 接 受 的 法 规 以 規 定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 

這 種 標 準 與 各 國 公 認 的 社 會 風 俗 督 憤 的 水 準 有 密  

不 過 ，工 作 小 組 認 爲 將 來 可 作 下 列 研 究 。

■S1

同的標準 

播的內容  

切 關 係 。

政洽方面

聯 合 國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题 委 員 會 應 遵 照 聯 合 國 憲 章  

之 宗 旨 及 原 則 ，同 時 遵 照 有 關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之 大 會 決 議 案 ，繼 

續 研 究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之 政 治 方 面 。



文 化 及 社 會 方 面

工 作 小 組 建 議 請 文 敎 組 織 將 义 敎 組 織 特 別 主 管 範 圍  

內 有 關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，尤 其 是 各 國 發 展 、敎 育 及 文 化 交 之  

研 究 及 計 劃 ， 而 爲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妾 員 會 所 關 懷 之 一 切 發 展 ! 

隨 時 通 知 該 委 員 會 。

-  工 作 小 組 承 認 各 國 立 法 中 所 包 含 文 化 及 社 會 標 準 問  

題 影 響 到 諸 如 誘 誇 、汚 蝶 、狠 襄 、暴 亂 或 恐 怖 、私 生 活 權 利 等  

問 題 ，以 及 若 干 關 聯 問 題 。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由 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 

題 委 員 會 商 同 文 敎 組 織 及 其 他 適 當 機 關 繼 續 研 究 這 些 問 題 。

商業方面

A 弓 工 作 小 組 認 爲 涉 及 商 業 方 面 間 題 的 範 圍 很 廣 ，因此 

外 空 和 平 使 用 問 題 委 員 會 應 保 持 研 究 這 些 問 題 的 興 趣 。 文敎 

組 織 以 及 廣 播 組 織 與 其 他 適 當 來 源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可 能 極 有 價 値 '

D . 國際合作

廣插人員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 

的 合 作 方 式 上 所 負 的 任 務  

對 將 來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可  

展 應 爱 爲 注 意 研 究 。

發 展 中 國 家

到 各 廣 播 組 織 在 廣 播 工 作 方 面 發 展 新  

，使 用 包 括 衞 星 在 內 的 現 有 電 認 工 具 5 

能 極 爲 重 耍 。 工 作 小 組 覺 得 這 種 發

工 作 小 組 注 意 到 對 發 展 中 國 家 社 團 接 收 機 作 直 接 廣  

播 的 特 殊 償 値 ，堅 信 由 衞 星 直 接 廣 播 ，對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需 耍 及



特 殊 利 益 的 满 足 ，必 能 作 出 有 效 買 淑 。 諸 如 糧 農 組 織 、電訊 

同 盟 、文 敎 組 織 、氣 象 組 織 及 發 展 方 案 等 適 當 國 際 機 關 應 繼 續  

研 究 這 種 需 耍 及 利 益 ，向 發 展 中 國 家 提 供 道 方 面 的 資 料 ，並按 

照 確 定 辦 法 提 供 適 當 協 助 。 同 時 希 望 各 國 也 作 出 同 樣 的 努 力 。

E . 工 作 小 組 之 前 途

蟹 於 上 述 報 告 書 及 建 議 ，工 作 小 組 認 爲 外 空 和 平 使  

委 員 會 應 考 慮 工 作 小 組 是 否 應 該 繼 續 協 助 委 員 會 繼 續 研  

可 能 決 定 應 由 委 員 會 繼 續 注 視 的 特 殊 問 題 。 工 作 小 組

用問題

究大會

相 信 ，如 果 它 繼 續 存 在 ，必 可 負 起 有 效 任

它 的 報 告 書 結 論 中 所 提 及 的 有 關 衞 星 直 接

務 ，帮助協調  

廣 播 的 a 種問

並研究  

題 。



附錄壶 

出 席 人 員 名 單  

主 席 ： Mr. Olof Rydbeck ( 瑞 典 ） 

阿根廷

代表

Mr. Teofilo Tabanera
工程師

削代表

顧問

代表

Mr. Luis Maria Laurelli

大 使 館 秘 書 ，駐 日 內 瓦 常 設 代 表 團

Mr. Luis Fernando Giménez

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團

澳大利亞

Mr. Douglas Albert Brooke

澳 大 利 亞 駐 聯 合 王 國 郵 政 代 表

副代表

Mr, John 工 ， Coker

澳 大 利 亞 廣 播 控 制 局 政 策 及 執 照 司 司 長  

Mr, David Wyke Evans

澳 大 利 亞 駐 紐 約 聯 合 國 代 表 團 一 等 秘 書



Mr« Ernst Willheim
司 法 部 高 級 法 律 專 員

奧 地 利

代 表

Mr, Friedrich Zimmermanti
聯 邦 運 輸 及 國 營 工 業 部 副 主 任

副 代 表

Mr# Franz Ceska
奥 地 利 駐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常 i設 副 代 表  

比 利 時

代 表

Mr# Louis A,F. Delrot
外 交 部 國 際 行 政 事 務 處 處 長  

巴 西

代 表

Mr# Panor Cumplido, Jr#

貿 易 関 係 部 部 長 , 巴 西 駐 日 内 冗 常 設 代 表 團

削 代 表

Mr« Mauro Sergio Couto
大 使 館 一 等 秘 書 ， 巴 西 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團



Ur. José Torquato Pedrosa de Souza

全 國 外 空 活 動 委 員 會 研 究 工 程 師 （國 空 會 ）

àâ察員

Mr* Carlos Furtado de Simas
交通部長

Mr. Soane Nazareth de Andrade

交 通 部 辦 公 廳 主 任

Mr. Wiler Castelo Branoo Freaza

交 通 部 財 政 總 稽 査

保加利亞

代表

M r . 工van Peinirdjiev

外交部

加拿大

代表

Mr, A.E. Gotlieb
交 通 部 副 部 長

削代表

Mr， Angus W.J, Rotertson
加 拿 大 駐 紐 約 聯 合 國 常 設 代 表 園 一 等 秘 書



代表

Professor Charles Marvin Dalfen
交 邁 部 顧 問

Mr. Spencer Moore 
加 拿 大 廣 播 公 司 國 際 連 絡 專 員

捷 克 斯 拉 夫

Mr. Jaroslav Marai^ek
中 央 郵 政 電 訊 委 員 會 無 線 電 通 訊 組 組 長

削代表

顧問

代表

Mr, Petr Kî i^
外交部隨員

Mr, Jiÿi Cingro^
外交部

法蘭西

Mr* Gilles de Boisgelin
外 交 部 科 學 事 務 處 則 風 長

副代表

Mr, Jean-Pelix Charvet 
外 交 部 參 事



匈牙利

Dr. Janos Petrân
外 交 部 國 際 法 處 高 級 專 員

削代表

代表

Mr. Otto Villànyi
蓮 輸 及 電 詞 部 高 級 專 員  

印 度

Professor E.V* Chitnis
印 度 太 空 活 動 研 究 中 心 秘 書

副代表

顧問

Mr. K.P. Jain
印 度 駐 日 內 瓦 常 設 代 表 圓 一 等 秘 書

Mr. G.S. Balakrishnan
外交部

代表

伊 朗

Dr, Sadegh Azimi, Doctor of Engineering
伊 朗 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團 公 使 銜 參 事



代表

顧問

Mr, Gholam-Ali Sayar
伊 朗 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團 二 等 秘 書  

義大利

Mr, Emilio Bettini
義 大 利 駐 日 內 冗 國 際 組 織 常 設 代 表 圈 常 任 副代表

Mr, Franco Cappuccini 

郵 政 電 訳 部 顧 問

Mr* Luigi Battaglini
司 法 部 立 法 局 最 高 法 院 法 律 顧 問

Mr, Enzo Castelli

義 大 利 廣 播 電 視 局 工 程 科 副 科 長

Mr, Giorgio Salvatori 

外 空 電 工 程 處 處 長

Mr. Pompeo Magno 
義 大 利 外 空 法 學 社 社 長



Mr. Alterto Schepisi
義 大 利 駐 日 內 瓦 國 際 組 織 常 設 代 表 團 二 等 秘 書

Mr* Piero Aslan
義 大 利 駐 日 內 冗 國 際 組 織 常 設 代 表 團 隨 員

日 本

代麦

德 义 茂 先 生

日 本 驻 日 内 Æ國 際 組 織 常 設 代 表 團 顧 問  

三木實先生

曰 本 駐 日 內 瓦 國 際 組 織 常 設 代 表 團 一 等 秘 書  

墨西哥

副代表

代表

Mr. Eugenio Mendez Doourro
交 通 與 蓮 輸 部 次 長

波 蘭

代表

削代

Dr. Slawomir Datrowa
波 蘭 駐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常 設 代 表 團 一 等 秘 書

表

Dr. Tadeusz Kozluk
波 蘭 人 民 共 和 國 駐 紐 約 聯 合 國 常 設 代 表 團



羅 馬 尼 亞

Mr. Ion Pah
羅 馬 尼 亞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駐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 

二 等 秘 書

瑞 典

副 代 表

Mr, Edward W* Ploman 
瑞 典 廣 播 公 司 國 際 關 係 主 任

顧 問

代 表

顧 問

Mr, Klas R* Stenstrbm
大 使 館 秘 書 ， 瑞 典 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圃  
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

Mr* Enver Mamedov
蘇 維 埃 廣 播 電 視 局 第 一 副 主 席

Mr# Yuri Kolossov
外 交 部 法 律 條 約 司 二 等 秘 書

Miss Irina Vasilieva 
蘇 聯 科 學 研 究 院 社 會 學 院



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

Mr. El Sayed El Reedy

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駐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常 設 代 表 團  

一等秘書

顧問

Mr. Motie Ismail
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駐 日 內 冗 聯 合 國 辦 事 處 常 設 代 表 围  

三等秘書

大 不 列 顔 及 北 爱 爾 蘭 聯 合 王 國

代表

Mr# A»C« Buxton
聯 合 王 國 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團 參 事

别代表

顧問

Mr. D.J. Johnbon
聯 合 王 國 駐 日 內 冗 常 設 代 表 團 二 等 秘 書

Mr. Kenneth Alan Law
海 外 發 展 部 孰 行 主 任

Mr* C.E. Lovell
郵 政 總 局 次 長



美 利 堅 合 衆 國

Mr, Herbert K. Reis
國 務 院 聯 合 國 事 務 助 理 法 律 顧 問

顧問

Dr# A.m . Greg Andrus
全 國 航 空 及 外 空 總 署 太 空 科 學 舆 應 用 處 通 訊 方 案 主 任

Mr. Stephen E. Doyle
國 務 院 經 濟 事 務 局 電 訊 室  

Mr# Joseph P. Lorenz
國 務 院 國 際 組 織 事 務 局 聯 合 國 政 治 事 務 室

Mr. William H. Watkins
聯 邦 交 通 委 員 會 主 任 工 程 師

各專 門 機 關

國 際 電 訊 同 盟

Mr# R.E. Butler
副秘書長

Mr. A, Berrada
國 際 頻 率 登 記 委 員 會 委 員  

Mr# N, Gadadhar
高級顧問



Mr* A. David
法律顧問

Mr. H. Pouliquen
技術顧問  

聯 合 國 敎 育 科 學 文 化 組 織

Mr* Tor Gjesdal
助 理 通 訊 處 長

Mr, Julian Behrstock
新 聞 自 由 流 通 及 國 際 交 換 處 主 任  

聯 合 國 秘 書 處

Mr. Marvin Robinson
工 作 小 組 秘 書

Mr. N. Jasentuliyana
工 作 小 組 副 秘 書

陳 現 女 士  

法律顧問

Mr, Jean D’Arcy 
新聞廳



附錄

直 接 廣 播 衞 星 工 作 小 組  

第 二 屆 會 議 程  

九 六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八 日 星 期 一 午 前 十 時  

在 日 內 冗 萬 國 宫 召 開

主席致詞

討 論 以 衡 星 直 接 廣 播 通 訳 在 社 會  

所 涉 及 之 問 題  

工 作 小 組 第 二 屈 會 報 告 書

文 化 、法 律 及 其 他 方 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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